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61號

上  訴  人  A01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媗琪律師

            吳剛魁律師

複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上訴人    A02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複代理人    李筱萱律師

被上訴人    A03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8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訴字第196

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被上訴人A02（下稱A02）於民國81年

7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上訴人與A02

結婚30餘載以來，原夫唱婦隨、家庭美滿，豈料A02稱其與

兄姊間有財產糾紛，為爭取公司經營權，必須暫時與上訴人

假離婚云云，哄騙上訴人於111年7月17日簽立離婚協議書，

隔日再一同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上訴人並無與A02

離婚之真意，已於111年11月16日另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

之訴。實則A02於111年7月18日與上訴人為離婚登記前，早

於106、107年起長達4、5年間，即與被上訴人A03（下稱A0

3）有逾越一般朋友之不正當交往情形，如於107年8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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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A03購置實價登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60萬元、坐落

臺南市○區○○路之高級豪宅（下稱系爭房屋），並花費數

百萬元裝潢，購置價值250萬元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轎車

（下稱系爭轎車）給A03作為代步之用、多次假藉出國考察

之名一同出國旅遊、在家族企業所有土地上興建○○○○會

館交由A03經營管理、讓A03代表○○建設有限公司接受副總

統頒獎表揚、以兩人名字之末字取名「○○企業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帶A03出席朋友間之聚會等，長期共同

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A03原為訴外人甲○○之

配偶，亦因此而離婚。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

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

償上訴人精神慰撫金500萬元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A02部分：A02與A03係於106年間因洽談土地租用而結識，議

約、收受押金過程中，A03表示希望能降低租金且對不動產

開發有所興趣，提出類似室內設計自行監工以減少設計師監

工費的模式，雙方協商後決定由A03自行承擔規劃設計及發

包、監工等責任，A02則將因此減少之營造成本作為租金折

抵優惠。因興建期間A03對於工地現場及不動產開發事物均

積極投入，就監督管理事項亦屬仔細，A02考量其設立之○

○公司亦有人力需求，與A03討論後，遂聘請其擔任專案經

理一職，二人雖因業務需要而有一同出外洽談工作相關事

宜，惟僅為單純公務往來之共事關係，並無任何不當交往、

逾越一般交友分際之舉措。上訴人因離婚後對A02仍有不

滿，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均為主觀臆測，無其他事證可

佐。系爭房屋及轎車，皆為A03自行貸款購買，與A02無涉。

甲○○為A03前配偶，陳述並非客觀中立，兩造子女、乙○

○及戊○到庭所為之陳述，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有何逾越一

般朋友交往之界限，其中對A02不利之陳述，亦多受上訴人

之影響，與事實不符等語。

　㈡A03部分：A03原從事保險業，107年間因想拓展事業，遂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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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承租羽球館，並擔任工地主任一職，負責處理整合規畫、

發包、監造，並於109年2月開始營業至今。A03擔任工地主

任期間，得到A02的賞識，受僱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一

職，A03在羽球館營業穩定成長前提下，同意兼任，並擔任

「台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會員代表及「台南市建築經營協

會」會員。工作期間「台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及「台南市

建築經營協會」定期舉辦會員大會、建案參訪、教育訓練、

社團、參訪旅遊等相關活動，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在不影響照

顧小孩的前提下，A03均會盡量參與增加見聞。系爭房屋頭

期款為A03工作十餘年所存，目前仍有貸款1,000萬元以上，

系爭轎車為○○羽球會館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所屬，

每月係由○○公司在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

銀行）之帳戶扣款繳納車貸，A03並未與A02一同出遊日本，

就○○公司出資額100萬元，亦非A02為A03出資。甲○○與A

03已於108年10月15日調解離婚，甲○○與上訴人對話內

容，皆為甲○○個人臆測，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間有不正交

往之關係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

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㈢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與A02原為夫妻關係，81年7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長

子乙○○、次子丙○○、三子丁○○、長女戊○（均已成

年）。上訴人與A02已於111年7月18日簽立離婚協議書（補

字卷第41至43頁），並辦畢兩願離婚登記（補字卷第35

頁）。上訴人因主張與A02之離婚為無效，提起確認婚姻關

係存在訴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2年

度婚字第155號判決原告（即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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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113年度家上字第65號案件審理中。

　㈡A03與甲○○原為夫妻關係，A03向臺南地院聲請與甲○○調

解離婚，該院於108年10月15日以108年度司家調字第642號

案件調解離婚成立在案（原審卷一第43至46頁）。

　㈢A03住處即系爭房屋，107年8月之實價登錄為1,560萬元（原

審卷一第169至170頁、補字卷第67頁）。

　㈣A03於107年8月20日、9月5日，分別匯款101萬元、151萬元

至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分行內（原審卷

一第171頁）。A03另有申請房屋貸款，由A03名下之國泰世

華銀行帳戶自動扣繳（原審卷一第87頁、第171至174頁）。

　㈤系爭轎車之車主為○○公司（補字卷第61至63頁、原審卷一

第81至83頁、第165至167頁），該車之貸款每月由○○公司

彰化銀行○○分行帳戶中支付（原審卷一第82至83頁）。

　㈥○○公司於107年12月10日設立登記，代表人為A03，資本額

100萬元（補字卷第73頁）。○○公司於107年10月31日設立

登記，負責人為A02（補字卷第71頁）。○○公司前向A02及

訴外人己○○（即A02胞兄）承租臺南市○○區○○段000○

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於其上興建建物

（下稱系爭建物）；○○公司於107年12月24日將系爭土地

及興建中之系爭建物轉租與○○公司（原審卷一第47-58、5

9頁），○○公司之彰化銀行○○分行帳戶於107年12月26日

以網路轉帳40萬元至○○公司帳戶以支付押租金40萬元（原

審卷一第89頁），約定租金每月20萬元，並於契約約定○○

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後，將地上物交由○○公司裝修（原審卷

一第51頁）。

　㈦○○公司於107年11月7日加入「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

公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2及A03（原審卷一第65頁、本院

卷二第53頁）；○○公司另於108年1月9日加入「台南市建

築經營協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3（原審卷一第69頁、本

院卷二第47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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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與A02111年7月17日簽署離婚

協議書前，有不法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而情節重大之行為，

應依民法第184第1項、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

定，連帶賠償上訴人500萬元，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

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

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

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

張被上訴人侵害其配偶權之事實，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

應由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上訴

人，負舉證之責。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雖提出上

訴人與A03前夫甲○○Facebook Messenger（下稱Messenge

r）對話紀錄（補字卷第45至59頁、原審卷一第293至491

頁）、系爭轎車照片（補字卷第61至63頁）、A03代表○○

建設公司接受賴清德副總統之頒發獎項照片（補字卷第63

頁）、系爭房屋交易資料（補字卷第67頁）、○○開發建設

有限公司、○○公司及○○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補字卷第69至73頁）、111年8月22日及111年8月23日上訴

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75至93頁）、111年8月3

0日A02與A03於○○羽球會館外照片（補字卷第95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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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29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111年8月29日上訴

人、A02及其二人所生子女共六人間群組LINE對話紀錄（補

字卷第97至161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通知、A02所有之

車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貨櫃屋空地照片

（原審卷一第119至121頁)、訴外人林信仲Facebook發文、

上訴人與A02手機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225至291

頁、原審卷二第15至21頁)、上訴人與甲○○Messenger對話

紀錄(原審卷一第293頁至原審卷二第13頁）、A02LINE記事

本照片（本院卷一第267至271頁）、A02LINE對話紀錄（本

院卷一第273頁）、女性素描畫（置於資料袋內）等件，並

舉證人甲○○、乙○○、戊○之證述為證。惟查：

　　⒈上訴人提出與甲○○間之對話紀錄，雖顯示甲○○有向上

訴人表示「他們大約4-5年了，我還沒離婚之前就開始

了，他們逼我離婚的」、「我認為因為你老公的介入，我

們離婚了」、「我前妻住那」、「你老公常常會去，你自

己可以注意一下」、「他們在我還沒離婚的時候，還兩個

人去義大利，說是工會」、「你覺得他們倆個人在義大利

可以做什麼」、「跟我說去看展覽」、「用工會掩飾他們

的行為」、「像，他們有一起去日本」、「我前妻和你老

公去日本，不同日期出發，但在日本一起」等語（補字卷

第45至49頁、第55至59頁），甲○○於原審亦證稱：上面

是我與上訴人的對話等語（原審卷一第184頁）。惟查：

　　　⑴關於A02如何介入甲○○與A03之婚姻、如何逼甲○○與

A03離婚，證人甲○○證稱：「一開始是A03打羽毛球認

識A02，之後他們常常一起聯繫出去聽音樂會，一起出

去吃飯、出國等等，我覺得他們的關係過於密切，我沒

有實際的證據證明他們有身體上的行為發生，但因為種

種的事情，他們常常一起外出，所以我會懷疑A03是跟A

02在一起。」、「他們一起出國兩次，第一次是去義大

利參展，日本的部分，當時A03是跟我說她是跟女同事

一起去，後期經過朋友的了解，知道他們三個人是住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同一個飯店，同一間房間裡面。」、「因為當時是基於

相信A03的話，但後面事情一直陸續的發生，當時我有

定位A03的手機，發現她常常出現在一畝田餐廳，餐廳

旁邊有一個是A02的貨櫃屋，A03跟我說她都是去一畝田

吃飯，事實上，就我的了解，他們都是去到貨櫃屋裡

面，他們在旁邊的貨櫃屋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因為A0

3常常一天有一半時間幾乎都在那邊，A03跟我說她是在

那邊跟A02聊羽毛球館的事情。」、「 (問：證人後來

就與A03離婚，是否與A03跟A02在一起有關？）我個人

感覺就是因為他們兩個導致我們離婚。」、「（問：證

人的意思是他們二人有超越一般友誼的行為而導致證人

與A03離婚？）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超乎一般友誼行

為，但他們常常在一起，講電話、聽演奏會，讓我覺得

A03常常在外出，跟A02在一起，這樣是不對的，導致我

心情不好，後來收到律師信A03要訴請離婚，有經過一

次調解，第二次調解就離婚了。」、「（問：A03或A02

是否有跟證人說他們有牽手、擁抱等身體接觸的行

為？）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但我有朋友有看到A02

跟A03在歷史博物館旁邊牽手。」、「（問：除了證人

朋友有看到他們牽手外，有無看到其他行為？）因為不

是我看到的，我只能就我聽到的事實供你們參考，因為

他們車的玻璃都貼的很黑，聽我朋友說他們在車內有一

些觸摸大腿的行為。」、「這個不是在車外看到，這是

朋友坐在車內後座看到的。」、「我朋友只跟我說他有

看到A02跟A03在那邊摸大腿，其他的狀況是否停在路邊

或什麼之類的，我不清楚。」等語（原審卷一第185至1

87頁、第193頁），則據證人甲○○上開證述可知，其

並未親眼看見被上訴人間有何親密之接觸舉止或超越一

般友誼之行為，其認為A03與A02常常一起外出、講電

話、聽音樂就是不對，懷疑被上訴人在一起，心情不

好，基於個人感覺而認為被上訴人導致其離婚，有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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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間牽手或觸摸大腿等情事，亦僅係自朋友處聽

聞，然關於詳細狀況其並不清楚。甲○○既然並未親自

見聞被上訴人有何親密之接觸舉止，即難以其上開證

述，而認被上訴人有何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⑵且由甲○○證稱：「（問：證人剛才稱：A03跟A02有常

常出去吃飯、聽音樂會，證人是如何知悉？）A03有一

次帶我去台邦飯店開的演奏會，A03有帶我跟A02一起去

聽演奏會。」、「（問：除了證人親自參加的行程以

外，證人認為他們一起出去的事情，證人又是如何知

悉？）由A03告知，還有一些從朋友口中聽到。」、

「（問：所以A03會跟證人說她跟A02出去的行程？）有

沒有說全部，我不知道，可是她出去，都會跟我說她要

跟A02一起出去討論事情或吃飯。」（原審卷一第192至

193頁）、「（問：證人剛才說A03與A02一起對付證

人，證人所稱的對付是A02有什麼行為？）A02沒有對我

做出任何行為，只是A02常常跟A03通電話，兩個人講的

有說有笑，講話講的很愉快，當時是我很憂鬱的狀況，

當時我的思考行為是不好的。」、「（問：依證人剛才

所稱，A03跟A02在通電話時，也會在證人面前講？）是

的，可是她會再拿電話到旁邊講，講得很大聲，笑得很

大聲，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談戀愛，這是我個人的感

覺。」等語（原審卷一第197頁）。如A03確與A02有逾

越一般朋友之交往情形，理應會避免讓當時A03之配偶

甲○○知悉，惟依甲○○上開證述，可知A03在與甲○

○婚姻關係存續期間，除曾偕同甲○○與A02一同聽演

奏會外，A03外出與A02討論事情或吃飯，會事先告知甲

○○，且並不避諱在甲○○面前與A02以電話大聲談

笑，參以甲○○證稱「我『覺得』他們的關係過於密

切，我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他們有身體上的行為，但因

為種種的事情，他們常常一起外出，我會『懷疑』A03

是跟A02在一起」、「我『個人感覺』就是因為他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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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導致我們離婚」、「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超乎一般友

誼行為」、「可是她會再拿電話到旁邊講，講得很大

聲，笑得很大聲，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談戀愛，這

是我『個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一第185、187、19

7頁），甲○○既證述其不知道被上訴人有無超乎一般

友誼行為，卻稱基於其個人感覺，而認為被上訴人關係

過於密切，懷疑被上訴人在一起，導致其與A03離婚等

語，實無法排除甲○○僅係基於其個人感受，過度臆測

而懷疑被上訴人間有不正當交往。是尚難以甲○○之上

開證詞或其與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認定被上訴人間確

有不正當交往之事實。

　　⒉上訴人雖以甲○○上開對話紀錄及證述，主張被上訴人時

常一同出國，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其中一次前往義大

利，A02係於107年9月21或22日出境，另一次前往日本，A

02則係於108年3月21日出境等語。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然曾於107年9月21日前往義大利，然被上訴

人已陳明該次前往義大利，係為了參觀考察於107年9月

24至28日義大利博洛尼亞國際陶瓷衛浴展覽會，且為團

體旅遊行程，同行團員逾20人，並非被上訴人二人單獨

前往等語，並提出該次團員於上開衛浴展覽會館前拍攝

之團體照及衛浴展覽會之官方網站、宣傳照片等資料為

證（本院卷二第93至95頁、本院卷二第123頁），參以

甲○○於與上訴人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跟我說去看展

覽」（補字卷第55頁），以及原審證稱被上訴人是去義

大利參展等語（原審卷一第185頁），核與被上訴人所

稱該次其等係前往義大利參觀展覽會等語相符，是被上

訴人上開所述應屬可信。足見被上訴人雖均有於107年9

月21日前往義大利，然該次係與其他多位團員一併參與

參觀展覽會之團體行程，並非二人單獨前往，且自被上

訴人提出之照片，亦無法看出其等有何逾越一般男女交

往分際之親密舉動，尚難以此認定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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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配偶權之行為。

　　　⑵至上訴人雖依甲○○之證述，主張A02約自108年3月21

日起出國二周，A03於該期間內亦前往日本，其二人有

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並請求調取108年3月21日至

同年4月4日止之兩周被上訴人之入出境紀錄。然依本院

向內政部移民署調取上開期間被上訴人之入出境紀錄所

示，A02於該期間入出境之期間為108年3月21日（出

境）至108年3月31日（入境），A03於該期間內則無入

出境紀錄，有內政部移民署以113年9月23日移署字第11

30112744號函及檢附之A02入出國日期紀錄附卷可參

（本院卷二第225至227頁），顯見被上訴人並無上訴人

所主張於上開期間一起出遊日本之情。是甲○○於前揭

對話紀錄中所稱：被上訴人於不同日期出發，但在日本

一起，當時A03跟其說是跟女同事一起去，後期經過朋

友了解，知道他們三人是住在同一個飯店，同一間房間

裡面等語，即難認為真實。

　　⒊證人即上訴人與A02之長子乙○○雖於原審證稱：

「（問：證人對於A02與A03有無逾越一般朋友關係的交

往，證人是否清楚，請證人連續說明。）我認為他們已經

逾越一般朋友還有所謂的助理僱傭關係的交往，他們兩人

經常出國、出遊、工會參訪，還有去正式領獎的場合，未

經公司許可，由A03代表○○及○○○建設領獎，我也會

跟工會一同參訪，剛好A02與A03也有一起出遊，A02跟A03

的女兒過度親密，2020年12月8日新竹參訪，A03的女兒坐

在A02的腿上，在遊覽車上嘻嘻鬧鬧討零食，我就坐在A02

旁邊，當初顧及A02的面子，沒有當面糾正他。包含下車

參訪時，也抱著A03的女兒，也不顧其他人眼光。秘書長

即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的秘書長也有提及為什

麼不是帶上訴人，而是帶A03。A03是○○羽球會館的負責

人，但是同時又是○○公司的助理，當初在蓋羽球館時，

大家都認為是由A02親自管理，但沒想到是由A02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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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租給○○羽球會館，因為A03同時是助理身分，又是○

○羽球會館的負責人，這種管理方式，把地租給A03，又

請A03當助理，而不是由A02親自管理，在羽球館興建之

前，就有預期會給我弟弟丙○○來經營，他本身是運動相

關科系畢業的。」、「（問：證人是否有詢問A02，A03是

擔任什麼工作，為何可以跟A02一起出國工作？）A02每次

都會講說A03是只有助理的身分，A03是○○公司的助理，

為什麼會常常帶助理出國、打羽球、參訪、領獎，包括公

會的投票都是A03出席，我認為這樣說不過去，因為只有

助理的話，不用常常聚在一起吃飯。」、「（問：證人是

否與其他兄弟姊妹去找過A02，問A02與A03的關係？）

有，有過幾次跟兄弟姊妹過去找A02談論，就這個問題，A

02的回答都是助理，每次都迴避一些問題，像是為什麼助

理幫A02洗貼身衣物，及換下來的衣服，我有問過A02，但

每次A02都會迴避問題，不會直接回答。」等語（原審卷

二第58至59頁、第62頁）。然依證人乙○○於原審之上開

證述內容，其並無看見被上訴人間有何舉止親密、逾越一

般朋友界限之身體互動，其所證稱A03幫A02洗貼身衣物等

語，為A03所否認（本院卷一第231頁），乙○○亦未具體

證述其如何得知A03有幫A02洗貼身衣物之舉，且依乙○○

所述，A02對乙○○之質疑，亦未有何坦認其與A03間有親

密關係之表示。至乙○○於另案即臺南地院112年度婚字

第155號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事件（下稱另案）中雖證稱：

「因為很多人傳訊息關心兩造（即上訴人與A02）離婚的

事情，認為爸爸在外面有小三，跟A03女士有不正常親密

關係，我們就去查證，的確有很多共同參加活動一起出席

場合，頒獎典禮、出遊、參訪還有出國。…」、「（問：

111年8月23日《另案婚字卷第233頁》兩造對話紀錄內容

可否說明意義）那時候就收到很多親友關心，及被告（即

A02）與A03的照片…。」等語（另案婚字卷第362、364

頁）。然依乙○○之證述，上訴人與A02離婚登記後，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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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人傳訊息關心，並告知被上訴人有不正常親密關

係，然其所稱親友係對上訴人或乙○○如何陳述、所稱

「不正常親密關係」所指為何、親友如何得知等節，均尚

屬有疑，且依甲○○與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甲○○

於原審之證述，尚難認被上訴人有不正交往關係，已如前

述，另依上訴人於本件提出之其餘證據資料，亦難認被上

訴人間有逾越一般異性朋友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詳後

述），是乙○○所為上開證述，亦難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

定。

　　⒋證人即上訴人與A02之女戊○雖於本院證稱：「（問：A03

與你父親A02為何關係？）他們是親密關係。」、

「（問：你所謂的親密關係是否曾經親眼目睹？如有，請

陳述當時情形。）是曾經目睹，有多次超過正常朋友應該

有的距離，有進行肢體上較為親密的碰觸。」、「（問：

你印象中最早一次看到的時間點、地點及情形為何？）在

中秋烤肉的時候即10月1日，同時是我二哥生日那天，在

○○羽球會館前面，看到被上訴人二人從球館走出，牽著

手。」、「（問：是哪一年的中秋？）109年或110

年。」、「我看到這件事情後，我就過去和爸爸A02聊

天。 」、「當時沒有細想，就只是覺得這個動作有點太

過親密。」、「（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動作嗎？）

在現場爸爸有幫A03照顧她的女兒。」、「（問：除了109

或110年10月1日那件事情外，你剛剛說多次，還有其他

次，你有沒有印象？）就是上面中秋烤肉這次的隔年8月3

0日，那天被上訴人二人應該還在居家隔離，卻在球館前

看到二人同進同出。」、「（問：你所謂的同進同出是指

他們有親密的舉動嗎？請敘述被上訴人二人間的動作。）

被上訴人二人當時在我的面前並排走，要走進去球館裡

面，但是因為我當時知道他們的隔離期間還沒有結束，所

以就上前去詢問他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爸爸他非常緊

張，甚至是有點生氣的在維護A03，不讓我正面詢問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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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因為我看到他們並排走，並不是一般的走，而是勾

肩搭背的走。」、「（問：你有無跟A02詢問過他與A03是

何關係？） 有詢問過。」、「最早在8月30日球館遇到他

們的時候就有詢問過了，因為被上訴人二人的距離非常

近，近到我疑惑他們的關係。」、「（問：在你詢問後，

A02有什麼反應嗎？）生氣、緊張、不耐煩，不想要我更

多的去詢問」、「（提示補字卷第95頁，此照片是否就是

你方才稱父親隔離期間在羽球會館出現之照片？）是。」

（本院卷二第8至12頁）。然查，依上訴人所述，補字卷

第95頁照片係拍攝於111年8月30日（補字卷第28頁），是

戊○證述被上訴人在其面前並排走、要進去球館裡之日，

已係上訴人與A02為離婚登記之日後，且觀該照片中之被

上訴人二人距離非近，並無戊○所證述勾肩搭背等親密行

為。又依戊○之證述，其上開所稱在○○羽球會館中秋烤

肉，看到被上訴人牽手走出○○羽球會館之日，有其本

人、二哥丙○○、被上訴人、羽球會館員工及家屬及不熟

的親戚們在場，當天是二哥丙○○問其是否要去烤肉吃東

西，其大哥乙○○就開車載其過去，乙○○有在現場待一

陣子，烤肉當天現場大約有30個人以上（本院卷二第12、

16頁），另觀補字卷第95頁照片所示，戊○證稱拍攝於其

在111年8月30日看見被上訴人勾肩搭背要走入○○羽球會

館之地點，是位在○○羽球會館前停車場，且依證人乙○

○證述，戊○之二哥丙○○係在○○羽球會館任職，擔任

教練，與A03在同一工作場所一起工作（原審卷二第69

頁）。如被上訴人間確有超越一般異性之分際之不正交往

關係，衡情其等理應會避免在多人均可目擊之公開場合有

何親暱舉止，以免二人不正當交往關係為他人所知悉，豈

有在A02之子丙○○工作之○○羽球會館前之公開場所、

甚至在多名親友或不特定人均得見聞之情況下，執意堂而

皇之進行如牽手、勾肩搭背等親密舉動之理。參以戊○證

稱於其所證述中秋烤肉當日載其前往、且有在現場待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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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大哥乙○○，於原審作證時也從未提及其曾於上開烤

肉聚會目睹被上訴人牽手自○○羽球會館走出、或曾經自

戊○聽聞此事，上訴人於戊○作證前，亦從未提及被上訴

人於上開時間、地點有前述牽手、勾肩搭背等行為，則戊

○所為上開證述是否屬實，實屬有疑，無法據此即認被上

訴人確有不正交往之行為。

　　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其配偶權之照片，

其中一張即係前述戊○證述於111年8月30日拍攝之照片，

該照片中A03正在開啟車門，而A02站在○○羽球會館旁，

兩人距離尚遠（補字卷第95頁），其餘照片如有拍攝到被

上訴人者，則均係被上訴人在公共場合與多人同時入鏡之

畫面（原審卷一第227至233頁、第247至257頁、第263至2

79頁、第283至291頁），至多僅能證明被上訴人有一同參

與親友間之聚會活動，尚無法自照片中看出被上訴人間有

逾越一般友人之親密互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活動結

束後偷情幽會云云，並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且A03擔任

負責人之○○公司前向A02擔任負責人之○○公司承租系

爭土地及建物（不爭執事項㈥），A03並擔任○○公司之

專案經理，投保於○○公司，有被上訴人提出台南市不動

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110年會員資料表、勞保投保資料為

證（原審卷一第65頁、本院卷二第97頁），A03既與A02有

上開業務關係，且受僱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則被上

訴人間有較為頻繁之互動往來，亦難認顯非合理，尚難僅

以上訴人所提出上開照片，即認其二人間有逾越一般朋友

或業務關係之交往。又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共同參加10

9年12月17日第七屆台南建築經營協會會員大會（下稱系

爭大會），於公開場合親密互動、出雙入對，逾越正常男

女關係肢體接觸攝影拍照，侵害上訴人配偶權等情。惟

查，○○公司於108年1月9日加入「台南市建築經營協

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3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

執事項㈦），A03既為○○公司參加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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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會員代表，A02則為○○公司負責人，則其等一同出席

系爭大會，尚難認有何顯非合理之處。而觀諸上訴人所提

出被上訴人於該日拍攝之2張照片，係被上訴人坐於一台

復古造型機車上，其中A02跨坐於前座，身體前彎，將雙

手交叉放於機車車頭把手上，A03則側身坐於後座，以左

手抓著自己的右手，或將右手肘放在A02背上（原審卷一

第109至110頁），照片中兩人尚非呈現如摟抱、牽手等親

暱舉止，參以被上訴人會拍攝該照片，係因當日系爭大會

之活動中，包含「攝影活動」一項，其服裝建議為紳士復

古風，有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大會流程表可參（原審卷一第

175至176頁），足見該照片係被上訴人為配合系爭大會所

安排攝影活動，公開接受拍攝之照片，尚難認拍攝該等照

片之行為，即為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至上訴人雖提出女

性素描3張（本院卷一第269頁、其中兩張為素描裸體畫，

置於本院卷二第215頁資料袋內），並主張係A02於108年

與A03共遊日本後，一併放於家中抽屜云云，然上開畫作

係屬黑白素描作品，畫作中之女性無法看出是否確為A0

3，其中更有僅繪製背面而無正面者，況A02並無於上訴人

所指時間與A03共遊日本，已如前述，故此部分亦無法作

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所提出之111年8月22日及111年8月23日上訴人與A0

2間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75至93頁）、111年8月29日

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111年8月29日上訴人、A02

及其二人所生子女共六人間群組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

97至161頁），對話過程中上訴人雖有質疑與A02間之離婚

是離婚，A02有小三等語，然A02並未有表示其與A03間有

不正交往關係之語。A02於對話過程雖有表示「我以前外

遇過啊」、「我生了四個小孩還外遇我罪該萬死」等語，

然依上訴人於該段對話中表示「還讓女方要帶雙胞胎兒子

自殺」、「是我擋下的」、「女方還懷孕墮胎」等語，足

認A02上開所述，係針對其先前曾經外遇過之事（即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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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述於90年間外遇之事，本院卷二第261頁），對上訴

人表達其所為實不應該之意思，而非指與A03間有外遇之

行為，是尚難以上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認定A02已自承

其與A03間有外遇而共同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⒎上訴人主張A03代表A02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等情，固

據上訴人提出該照片為證（補字卷第65頁），且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乙○○於原審亦證稱：「我們家族的建設公

司都會參加一個國家建築金獎的獎項，每年大概12月份會

有領獎，前幾年都是己○○參加領獎，A02自己也有參

加，後來是我表姐，還有我，都是全家福或台江建設的員

工去領獎，突然後面的領獎，不要讓我去領，A02說要自

己去，但事後看到照片，怎麼會有一個陌生人（指A03）

去幫我們領獎」、「A03不是○○○、○○的員工，A03去

領獎，對公司及我們家族的所有家人都會造成傷害」等語

（原審卷二第64頁）。然查，A03就此陳明：該照片拍攝

日期為111年1月19日，其當時任職於○○公司擔任專案經

理，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己○○，下稱○○○

公司）、○○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A02，下稱○○公

司）同時得獎，○○公司當時負責人A02因考量總統府頒

獎流程安排縝密，無法同時領獎及拍團體照，遂由A02領

○○○公司建設獎項，請A03代領○○公司建設獎項，並

告知全家福、○○公司多次由主辦單位請現場工作人員代

領等語（本院卷一第230至231頁、第183頁），並提出先

前○○○公司由非○○○公司之人員代為領獎之照片為證

（本院卷一第289頁）。參以乙○○證稱：「（A03問：我

在網路上找到該照片，請問照片裡的領獎的人是全家福建

設的人員？）不是，因為我們在領獎會同時領好幾個獎

項，在頒獎現場會很快，我領完獎下來又要上去，時間會

來不及，有請現場大會的助手來協助我們領獎。」等語

（原審卷二第73頁），足認被上訴人辯稱，先前○○○公

司也曾委由非○○○公司之人員受獎等情，堪信為真。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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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獎項之領獎場地公開，亦非屬兩人間有男女朋友關係

之宣示場合，A03既受僱於A02所經營○○公司，擔任專案

經理，則其依A02之指示，代表A02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

獎，尚難認係屬逾越正常業務關係而為不當交往之行為。

　　⒏上訴人雖又主張，A02大興土木興建○○羽球會館，並由A

03擔任工地主任，然依營造業法第31、32條規定，工地主

任有其專業證照及法定義務，A03先前工作為保險業務，

並無擔任工地主任之專長及資格，何以得成為工地主任，

並於擔任工地主任期間得到A02賞識成為○○公司專案經

理等語。然查，A02就此陳稱：A03於租約議約過程中，A0

3表示希望能降低租金，且對不動產開發有所興趣，提出

類似室內設計自行監工以減少設計師監工費的模式，經雙

方協商後，決定由A03需自行規劃設計，並監督管理營造

發包監工事宜，A02因此減少之營造成本則作為租金優惠

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衡諸A03擔任負責人之○○公

司於107年12月24日，與由A02擔任負責人之○○公司簽訂

不動產租賃契約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作為羽球館使

用，該租賃契約並經公證，有不動產租賃契約公證書、不

動產租賃契約書、轉租同意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47至

6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公司

既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作為羽球館使用，則由時任負責人

之A03負責規劃設計，並監督管理營造發包及監工事宜，

尚難認有何不合理之處，無法以A03未取得營造業法第31

條規定之工地主任執業證，即認被上訴人間有逾越一般社

交分際之不正交往情形。又縱A03曾為○○羽球會館之負

責人，並為○○公司之專案經理，○○公司有向○○公司

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並由A03擔任工地主任，另上訴人

與A02於107年7月17日簽立離婚協議書，於107年7月18日

辦理離婚登記，其後○○公司負責人復有變更登記為A02

（本院卷二第79頁），然上開過程、事實之存在，與被上

訴人間有無不正交往關係，並無必然關聯，無法以此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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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事實之存在，遽認被上訴人有上訴人所指逾越一般異

性交往分際而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⒐上訴人雖再主張，A02有為A03購置系爭房屋，並購買系爭

轎車供A03作為出入代步之用，及贈送高級服飾、皮包與A

03等語。惟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房屋交易資料（補字卷第67

頁），僅足認系爭房屋之實價登錄金額為1,560萬元，尚

難看出該金額為A02所支付，且依A03所提出系爭房屋之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所示，系爭房屋之買方為A03，無法認定

是由A02為A03出資購買。而系爭轎車之車主為○○公司，

該車之貸款每月由○○公司彰化銀行○○分行帳戶中支

付，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㈤），亦難認係由A02

出資購買而供A03代步之用。此外，依上訴人所舉證據資

料，也無法認定A02有為A03購買高級服飾、皮包、或A02

有為系爭房屋花費數百萬元裝潢等情，且A03除擔任○○

公司之專案經理外，尚任職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並非無資力之人，上訴人主張A03無力購買系爭房屋

云云，尚難憑採，亦難據此認定被上訴人間有何不正當之

交往。至上訴人雖主張A02依循先前其母康金「○」、父

○○「○」所設立之「○○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於107

年10月31日以其與A03兩人名字之末字，即「○」與

「○」字，取名○○公司，公司所在地為與A03擔任負責

人之○○公司地址相同，○○公司係由A02為A03出資100

萬元作為資本額，可見被上訴人早有預謀準備將來共同經

營事業等語。然查，A02設立登記之○○公司中「○」發

音同「○」而非「○」，是「○○」之發音應同「俊宏」

即A02之名。又依上訴人所提資料，無法認定○○公司出

資額100萬元係由A02為A03出資，且縱然○○羽球會館裝

修需支出高額費用，亦無法認定係A02為A03所支付，更難

認被上訴人有何逾越男女交往分際或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⒑至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向德冠汽車有限公司北高雄展示中心

暨服務廠函詢系爭轎車係何人支付價金（原審卷一第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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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向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函詢系爭房屋係何人支付

價金及金額（原審卷一第114頁）；於本院聲請向中華民

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調取被上訴人所有之彰化銀行帳戶於

107年至111年間之銀行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17至219

頁），並聲請通知己○○到庭作證。惟查：

　　　⑴按聲明證據，應表明應證事實。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法

院應為調查。但就其聲明之證據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第286條定有明文。

我國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當事人對其事實主張有具體

化及舉證之義務，倘偌當事人未具體化其聲明證據之應

證事實，將使法院對於證據重要性及關連性審查之判斷

陷於困難。是以，如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係欲利用

法院之證據調查以導出或摸索出其對於訴訟主張之必要

事實，或明知不實仍為該事實之主張或恣意性主張事

實，或者是與相關事實之主張不具有關連性者，為國內

學理所稱之摸索證明。基於辯論主義、真實義務及權利

濫用之禁止，原則應禁止摸索證明，例外始於職權探知

主義之程序容許摸索證明，以及就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

人，基於誠信原則就事案之解明負有一定協力義務之情

形容許之，惟舉證人仍不得違背誠信原則而濫用其證據

蒐集權。

　　　⑵上訴人雖主張購買系爭房屋、轎車、裝潢系爭房屋、出

資○○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建物及支付押金、裝修○

○羽球會館、購買專業運動器材、經營○○羽球會館每

月支付人事費用等，需支出龐大金額，以A03之資力不

足以支應，請求調取上開資料，以證明該等資金來源應

為A02所供應等語。然查，本件A03並非無資力之人，已

如前述。上訴人雖舉其與甲○○間之對話紀錄，主張A0

2有提供資金給A03云云。惟依上訴人所舉與甲○○間對

話紀錄，於上訴人詢問為何A03有那麼多現金可以教育

孩子等情、如果以後因為付不出房貸房子會被法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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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雖曾向上訴人稱「你老公給現金」、「因為他都

給現金」、「我有收到之前的消息，那邊的裝潢是A02

給的」、「現金」等語（原審卷一第329、471、473

頁），然上訴人再詢問「給多少現金」時，甲○○係答

「你要問你老公」、「我知道的不多」等語（原審卷一

第331頁），足見甲○○對於A02究竟是否有給A03現金

乙事，並非清楚知悉，無法以上開對話紀錄認定A02有

贈與金錢給A03。況甲○○係稱A02是給「現金」，亦無

法以調取被上訴人107年至111年間之銀行往來明細之方

式，證明甲○○所述為真實。上訴人僅以購買系爭房

屋、轎車、裝潢系爭房屋、出資○○公司、承租系爭土

地、建物及支付押金、裝修○○羽球會館、購買專業運

動器材、經營○○羽球會館每月支付人事費用等需支出

龐大金額，即主張該等資金來源應為A02所供應，卻未

就A02曾於何時、因何目的、以何方式提供A03多少金額

等節具體陳明，即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07年起至111年間

止之銀行帳號往來明細，足見上訴人是在未充分知悉、

掌握主張事實之情形下，即率而請求法院調閱被上訴人

之個人隱私資料，顯係藉由證據調查之聲請，企圖從證

據調查中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自屬摸索證明，難謂無

侵害被上訴人之隱私權，且該調查結果，亦不足逕以推

認被上訴人即有上訴人所主張逾越一般朋友交往之行

為，是其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不應准許。

　　　⑶上訴人另聲請通知己○○到庭作證，以證明㈠○○0公

司領獎事宜多由己○○主導，何以曾有大會人員代為領

獎、報名前往總統府之程序為何、何以A02該次係帶A03

前往領獎；㈡己○○有無同意○○公司將系爭土地及房

屋轉租給○○公司？轉租之情形為何？為何己○○同意

出租給非家族中之人設立○○羽球會館等節，並主張如

己○○證述A02有向己○○稱○○羽球會館是為了丙○

○所蓋，可證明被上訴人關係匪淺等語（本院二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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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頁）。然查，無論○○○公司先前由非○○○公

司人員領獎之原因為何，上開獎項之領獎場地公開，亦

非屬兩人間有男女朋友關係之宣示場合，A03代表A02所

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尚難認係屬逾越正常朋友關

係而為不當交往之行為，已如前述。又己○○是否有同

意○○公司轉租系爭建物及土地給○○公司以其同意原

因、以及當時A02、己○○係如何談論及商議出租事宜

等節，與被上訴人間有無逾越一般正常朋友關係而為不

當交往行為，並無必然關聯。是上訴人聲請通知己○○

到庭證述關於上開領獎、同意轉租之相關事項，均核無

必要，附此敘明。

　㈢從而，依上訴人所提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證明於被上訴人於

上訴人與A02111年7月17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前，有不法侵害

上訴人之配偶權而情節重大之行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

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

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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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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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61號
上  訴  人  A01  


訴訟代理人  林媗琪律師
            吳剛魁律師
複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上訴人    A02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複代理人    李筱萱律師
被上訴人    A03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訴字第196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被上訴人A02（下稱A02）於民國81年7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上訴人與A02結婚30餘載以來，原夫唱婦隨、家庭美滿，豈料A02稱其與兄姊間有財產糾紛，為爭取公司經營權，必須暫時與上訴人假離婚云云，哄騙上訴人於111年7月17日簽立離婚協議書，隔日再一同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上訴人並無與A02離婚之真意，已於111年11月16日另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之訴。實則A02於111年7月18日與上訴人為離婚登記前，早於106、107年起長達4、5年間，即與被上訴人A03（下稱A03）有逾越一般朋友之不正當交往情形，如於107年8月間，為A03購置實價登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60萬元、坐落臺南市○區○○路之高級豪宅（下稱系爭房屋），並花費數百萬元裝潢，購置價值250萬元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轎車（下稱系爭轎車）給A03作為代步之用、多次假藉出國考察之名一同出國旅遊、在家族企業所有土地上興建○○○○會館交由A03經營管理、讓A03代表○○建設有限公司接受副總統頒獎表揚、以兩人名字之末字取名「○○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帶A03出席朋友間之聚會等，長期共同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A03原為訴外人甲○○之配偶，亦因此而離婚。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上訴人精神慰撫金500萬元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A02部分：A02與A03係於106年間因洽談土地租用而結識，議約、收受押金過程中，A03表示希望能降低租金且對不動產開發有所興趣，提出類似室內設計自行監工以減少設計師監工費的模式，雙方協商後決定由A03自行承擔規劃設計及發包、監工等責任，A02則將因此減少之營造成本作為租金折抵優惠。因興建期間A03對於工地現場及不動產開發事物均積極投入，就監督管理事項亦屬仔細，A02考量其設立之○○公司亦有人力需求，與A03討論後，遂聘請其擔任專案經理一職，二人雖因業務需要而有一同出外洽談工作相關事宜，惟僅為單純公務往來之共事關係，並無任何不當交往、逾越一般交友分際之舉措。上訴人因離婚後對A02仍有不滿，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均為主觀臆測，無其他事證可佐。系爭房屋及轎車，皆為A03自行貸款購買，與A02無涉。甲○○為A03前配偶，陳述並非客觀中立，兩造子女、乙○○及戊○到庭所為之陳述，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有何逾越一般朋友交往之界限，其中對A02不利之陳述，亦多受上訴人之影響，與事實不符等語。
　㈡A03部分：A03原從事保險業，107年間因想拓展事業，遂向A02承租羽球館，並擔任工地主任一職，負責處理整合規畫、發包、監造，並於109年2月開始營業至今。A03擔任工地主任期間，得到A02的賞識，受僱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一職，A03在羽球館營業穩定成長前提下，同意兼任，並擔任「台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會員代表及「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會員。工作期間「台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及「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定期舉辦會員大會、建案參訪、教育訓練、社團、參訪旅遊等相關活動，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在不影響照顧小孩的前提下，A03均會盡量參與增加見聞。系爭房屋頭期款為A03工作十餘年所存，目前仍有貸款1,000萬元以上，系爭轎車為○○羽球會館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所屬，每月係由○○公司在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之帳戶扣款繳納車貸，A03並未與A02一同出遊日本，就○○公司出資額100萬元，亦非A02為A03出資。甲○○與A03已於108年10月15日調解離婚，甲○○與上訴人對話內容，皆為甲○○個人臆測，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間有不正交往之關係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與A02原為夫妻關係，81年7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乙○○、次子丙○○、三子丁○○、長女戊○（均已成年）。上訴人與A02已於111年7月18日簽立離婚協議書（補字卷第41至43頁），並辦畢兩願離婚登記（補字卷第35頁）。上訴人因主張與A02之離婚為無效，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訴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2年度婚字第155號判決原告（即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113年度家上字第65號案件審理中。
　㈡A03與甲○○原為夫妻關係，A03向臺南地院聲請與甲○○調解離婚，該院於108年10月15日以108年度司家調字第642號案件調解離婚成立在案（原審卷一第43至46頁）。
　㈢A03住處即系爭房屋，107年8月之實價登錄為1,560萬元（原審卷一第169至170頁、補字卷第67頁）。
　㈣A03於107年8月20日、9月5日，分別匯款101萬元、151萬元至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分行內（原審卷一第171頁）。A03另有申請房屋貸款，由A03名下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自動扣繳（原審卷一第87頁、第171至174頁）。
　㈤系爭轎車之車主為○○公司（補字卷第61至63頁、原審卷一第81至83頁、第165至167頁），該車之貸款每月由○○公司彰化銀行○○分行帳戶中支付（原審卷一第82至83頁）。
　㈥○○公司於107年12月10日設立登記，代表人為A03，資本額100萬元（補字卷第73頁）。○○公司於107年10月31日設立登記，負責人為A02（補字卷第71頁）。○○公司前向A02及訴外人己○○（即A02胞兄）承租臺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於其上興建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公司於107年12月24日將系爭土地及興建中之系爭建物轉租與○○公司（原審卷一第47-58、59頁），○○公司之彰化銀行○○分行帳戶於107年12月26日以網路轉帳40萬元至○○公司帳戶以支付押租金40萬元（原審卷一第89頁），約定租金每月20萬元，並於契約約定○○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後，將地上物交由○○公司裝修（原審卷一第51頁）。
　㈦○○公司於107年11月7日加入「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2及A03（原審卷一第65頁、本院卷二第53頁）；○○公司另於108年1月9日加入「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3（原審卷一第69頁、本院卷二第47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與A02111年7月17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前，有不法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而情節重大之行為，應依民法第184第1項、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連帶賠償上訴人500萬元，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配偶權之事實，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應由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上訴人，負舉證之責。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雖提出上訴人與A03前夫甲○○Facebook Messenger（下稱Messenger）對話紀錄（補字卷第45至59頁、原審卷一第293至491頁）、系爭轎車照片（補字卷第61至63頁）、A03代表○○建設公司接受賴清德副總統之頒發獎項照片（補字卷第63頁）、系爭房屋交易資料（補字卷第67頁）、○○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公司及○○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補字卷第69至73頁）、111年8月22日及111年8月23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75至93頁）、111年8月30日A02與A03於○○羽球會館外照片（補字卷第95頁）、111年8月29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111年8月29日上訴人、A02及其二人所生子女共六人間群組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97至161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通知、A02所有之車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貨櫃屋空地照片（原審卷一第119至121頁)、訴外人林信仲Facebook發文、上訴人與A02手機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225至291頁、原審卷二第15至21頁)、上訴人與甲○○Messenger對話紀錄(原審卷一第293頁至原審卷二第13頁）、A02LINE記事本照片（本院卷一第267至271頁）、A02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一第273頁）、女性素描畫（置於資料袋內）等件，並舉證人甲○○、乙○○、戊○之證述為證。惟查：
　　⒈上訴人提出與甲○○間之對話紀錄，雖顯示甲○○有向上訴人表示「他們大約4-5年了，我還沒離婚之前就開始了，他們逼我離婚的」、「我認為因為你老公的介入，我們離婚了」、「我前妻住那」、「你老公常常會去，你自己可以注意一下」、「他們在我還沒離婚的時候，還兩個人去義大利，說是工會」、「你覺得他們倆個人在義大利可以做什麼」、「跟我說去看展覽」、「用工會掩飾他們的行為」、「像，他們有一起去日本」、「我前妻和你老公去日本，不同日期出發，但在日本一起」等語（補字卷第45至49頁、第55至59頁），甲○○於原審亦證稱：上面是我與上訴人的對話等語（原審卷一第184頁）。惟查：
　　　⑴關於A02如何介入甲○○與A03之婚姻、如何逼甲○○與A03離婚，證人甲○○證稱：「一開始是A03打羽毛球認識A02，之後他們常常一起聯繫出去聽音樂會，一起出去吃飯、出國等等，我覺得他們的關係過於密切，我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他們有身體上的行為發生，但因為種種的事情，他們常常一起外出，所以我會懷疑A03是跟A02在一起。」、「他們一起出國兩次，第一次是去義大利參展，日本的部分，當時A03是跟我說她是跟女同事一起去，後期經過朋友的了解，知道他們三個人是住在同一個飯店，同一間房間裡面。」、「因為當時是基於相信A03的話，但後面事情一直陸續的發生，當時我有定位A03的手機，發現她常常出現在一畝田餐廳，餐廳旁邊有一個是A02的貨櫃屋，A03跟我說她都是去一畝田吃飯，事實上，就我的了解，他們都是去到貨櫃屋裡面，他們在旁邊的貨櫃屋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因為A03常常一天有一半時間幾乎都在那邊，A03跟我說她是在那邊跟A02聊羽毛球館的事情。」、「 (問：證人後來就與A03離婚，是否與A03跟A02在一起有關？）我個人感覺就是因為他們兩個導致我們離婚。」、「（問：證人的意思是他們二人有超越一般友誼的行為而導致證人與A03離婚？）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超乎一般友誼行為，但他們常常在一起，講電話、聽演奏會，讓我覺得A03常常在外出，跟A02在一起，這樣是不對的，導致我心情不好，後來收到律師信A03要訴請離婚，有經過一次調解，第二次調解就離婚了。」、「（問：A03或A02是否有跟證人說他們有牽手、擁抱等身體接觸的行為？）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但我有朋友有看到A02跟A03在歷史博物館旁邊牽手。」、「（問：除了證人朋友有看到他們牽手外，有無看到其他行為？）因為不是我看到的，我只能就我聽到的事實供你們參考，因為他們車的玻璃都貼的很黑，聽我朋友說他們在車內有一些觸摸大腿的行為。」、「這個不是在車外看到，這是朋友坐在車內後座看到的。」、「我朋友只跟我說他有看到A02跟A03在那邊摸大腿，其他的狀況是否停在路邊或什麼之類的，我不清楚。」等語（原審卷一第185至187頁、第193頁），則據證人甲○○上開證述可知，其並未親眼看見被上訴人間有何親密之接觸舉止或超越一般友誼之行為，其認為A03與A02常常一起外出、講電話、聽音樂就是不對，懷疑被上訴人在一起，心情不好，基於個人感覺而認為被上訴人導致其離婚，有關被上訴人間牽手或觸摸大腿等情事，亦僅係自朋友處聽聞，然關於詳細狀況其並不清楚。甲○○既然並未親自見聞被上訴人有何親密之接觸舉止，即難以其上開證述，而認被上訴人有何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⑵且由甲○○證稱：「（問：證人剛才稱：A03跟A02有常常出去吃飯、聽音樂會，證人是如何知悉？）A03有一次帶我去台邦飯店開的演奏會，A03有帶我跟A02一起去聽演奏會。」、「（問：除了證人親自參加的行程以外，證人認為他們一起出去的事情，證人又是如何知悉？）由A03告知，還有一些從朋友口中聽到。」、「（問：所以A03會跟證人說她跟A02出去的行程？）有沒有說全部，我不知道，可是她出去，都會跟我說她要跟A02一起出去討論事情或吃飯。」（原審卷一第192至193頁）、「（問：證人剛才說A03與A02一起對付證人，證人所稱的對付是A02有什麼行為？）A02沒有對我做出任何行為，只是A02常常跟A03通電話，兩個人講的有說有笑，講話講的很愉快，當時是我很憂鬱的狀況，當時我的思考行為是不好的。」、「（問：依證人剛才所稱，A03跟A02在通電話時，也會在證人面前講？）是的，可是她會再拿電話到旁邊講，講得很大聲，笑得很大聲，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談戀愛，這是我個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一第197頁）。如A03確與A02有逾越一般朋友之交往情形，理應會避免讓當時A03之配偶甲○○知悉，惟依甲○○上開證述，可知A03在與甲○○婚姻關係存續期間，除曾偕同甲○○與A02一同聽演奏會外，A03外出與A02討論事情或吃飯，會事先告知甲○○，且並不避諱在甲○○面前與A02以電話大聲談笑，參以甲○○證稱「我『覺得』他們的關係過於密切，我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他們有身體上的行為，但因為種種的事情，他們常常一起外出，我會『懷疑』A03是跟A02在一起」、「我『個人感覺』就是因為他們兩個導致我們離婚」、「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超乎一般友誼行為」、「可是她會再拿電話到旁邊講，講得很大聲，笑得很大聲，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談戀愛，這是我『個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一第185、187、197頁），甲○○既證述其不知道被上訴人有無超乎一般友誼行為，卻稱基於其個人感覺，而認為被上訴人關係過於密切，懷疑被上訴人在一起，導致其與A03離婚等語，實無法排除甲○○僅係基於其個人感受，過度臆測而懷疑被上訴人間有不正當交往。是尚難以甲○○之上開證詞或其與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認定被上訴人間確有不正當交往之事實。
　　⒉上訴人雖以甲○○上開對話紀錄及證述，主張被上訴人時常一同出國，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其中一次前往義大利，A02係於107年9月21或22日出境，另一次前往日本，A02則係於108年3月21日出境等語。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然曾於107年9月21日前往義大利，然被上訴人已陳明該次前往義大利，係為了參觀考察於107年9月24至28日義大利博洛尼亞國際陶瓷衛浴展覽會，且為團體旅遊行程，同行團員逾20人，並非被上訴人二人單獨前往等語，並提出該次團員於上開衛浴展覽會館前拍攝之團體照及衛浴展覽會之官方網站、宣傳照片等資料為證（本院卷二第93至95頁、本院卷二第123頁），參以甲○○於與上訴人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跟我說去看展覽」（補字卷第55頁），以及原審證稱被上訴人是去義大利參展等語（原審卷一第185頁），核與被上訴人所稱該次其等係前往義大利參觀展覽會等語相符，是被上訴人上開所述應屬可信。足見被上訴人雖均有於107年9月21日前往義大利，然該次係與其他多位團員一併參與參觀展覽會之團體行程，並非二人單獨前往，且自被上訴人提出之照片，亦無法看出其等有何逾越一般男女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尚難以此認定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⑵至上訴人雖依甲○○之證述，主張A02約自108年3月21日起出國二周，A03於該期間內亦前往日本，其二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並請求調取108年3月21日至同年4月4日止之兩周被上訴人之入出境紀錄。然依本院向內政部移民署調取上開期間被上訴人之入出境紀錄所示，A02於該期間入出境之期間為108年3月21日（出境）至108年3月31日（入境），A03於該期間內則無入出境紀錄，有內政部移民署以113年9月23日移署字第1130112744號函及檢附之A02入出國日期紀錄附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25至227頁），顯見被上訴人並無上訴人所主張於上開期間一起出遊日本之情。是甲○○於前揭對話紀錄中所稱：被上訴人於不同日期出發，但在日本一起，當時A03跟其說是跟女同事一起去，後期經過朋友了解，知道他們三人是住在同一個飯店，同一間房間裡面等語，即難認為真實。
　　⒊證人即上訴人與A02之長子乙○○雖於原審證稱：「（問：證人對於A02與A03有無逾越一般朋友關係的交往，證人是否清楚，請證人連續說明。）我認為他們已經逾越一般朋友還有所謂的助理僱傭關係的交往，他們兩人經常出國、出遊、工會參訪，還有去正式領獎的場合，未經公司許可，由A03代表○○及○○○建設領獎，我也會跟工會一同參訪，剛好A02與A03也有一起出遊，A02跟A03的女兒過度親密，2020年12月8日新竹參訪，A03的女兒坐在A02的腿上，在遊覽車上嘻嘻鬧鬧討零食，我就坐在A02旁邊，當初顧及A02的面子，沒有當面糾正他。包含下車參訪時，也抱著A03的女兒，也不顧其他人眼光。秘書長即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的秘書長也有提及為什麼不是帶上訴人，而是帶A03。A03是○○羽球會館的負責人，但是同時又是○○公司的助理，當初在蓋羽球館時，大家都認為是由A02親自管理，但沒想到是由A02及○○公司租給○○羽球會館，因為A03同時是助理身分，又是○○羽球會館的負責人，這種管理方式，把地租給A03，又請A03當助理，而不是由A02親自管理，在羽球館興建之前，就有預期會給我弟弟丙○○來經營，他本身是運動相關科系畢業的。」、「（問：證人是否有詢問A02，A03是擔任什麼工作，為何可以跟A02一起出國工作？）A02每次都會講說A03是只有助理的身分，A03是○○公司的助理，為什麼會常常帶助理出國、打羽球、參訪、領獎，包括公會的投票都是A03出席，我認為這樣說不過去，因為只有助理的話，不用常常聚在一起吃飯。」、「（問：證人是否與其他兄弟姊妹去找過A02，問A02與A03的關係？）有，有過幾次跟兄弟姊妹過去找A02談論，就這個問題，A02的回答都是助理，每次都迴避一些問題，像是為什麼助理幫A02洗貼身衣物，及換下來的衣服，我有問過A02，但每次A02都會迴避問題，不會直接回答。」等語（原審卷二第58至59頁、第62頁）。然依證人乙○○於原審之上開證述內容，其並無看見被上訴人間有何舉止親密、逾越一般朋友界限之身體互動，其所證稱A03幫A02洗貼身衣物等語，為A03所否認（本院卷一第231頁），乙○○亦未具體證述其如何得知A03有幫A02洗貼身衣物之舉，且依乙○○所述，A02對乙○○之質疑，亦未有何坦認其與A03間有親密關係之表示。至乙○○於另案即臺南地院112年度婚字第155號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事件（下稱另案）中雖證稱：「因為很多人傳訊息關心兩造（即上訴人與A02）離婚的事情，認為爸爸在外面有小三，跟A03女士有不正常親密關係，我們就去查證，的確有很多共同參加活動一起出席場合，頒獎典禮、出遊、參訪還有出國。…」、「（問：111年8月23日《另案婚字卷第233頁》兩造對話紀錄內容可否說明意義）那時候就收到很多親友關心，及被告（即A02）與A03的照片…。」等語（另案婚字卷第362、364頁）。然依乙○○之證述，上訴人與A02離婚登記後，雖有許多人傳訊息關心，並告知被上訴人有不正常親密關係，然其所稱親友係對上訴人或乙○○如何陳述、所稱「不正常親密關係」所指為何、親友如何得知等節，均尚屬有疑，且依甲○○與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甲○○於原審之證述，尚難認被上訴人有不正交往關係，已如前述，另依上訴人於本件提出之其餘證據資料，亦難認被上訴人間有逾越一般異性朋友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詳後述），是乙○○所為上開證述，亦難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⒋證人即上訴人與A02之女戊○雖於本院證稱：「（問：A03與你父親A02為何關係？）他們是親密關係。」、「（問：你所謂的親密關係是否曾經親眼目睹？如有，請陳述當時情形。）是曾經目睹，有多次超過正常朋友應該有的距離，有進行肢體上較為親密的碰觸。」、「（問：你印象中最早一次看到的時間點、地點及情形為何？）在中秋烤肉的時候即10月1日，同時是我二哥生日那天，在○○羽球會館前面，看到被上訴人二人從球館走出，牽著手。」、「（問：是哪一年的中秋？）109年或110年。」、「我看到這件事情後，我就過去和爸爸A02聊天。 」、「當時沒有細想，就只是覺得這個動作有點太過親密。」、「（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動作嗎？）在現場爸爸有幫A03照顧她的女兒。」、「（問：除了109或110年10月1日那件事情外，你剛剛說多次，還有其他次，你有沒有印象？）就是上面中秋烤肉這次的隔年8月30日，那天被上訴人二人應該還在居家隔離，卻在球館前看到二人同進同出。」、「（問：你所謂的同進同出是指他們有親密的舉動嗎？請敘述被上訴人二人間的動作。）被上訴人二人當時在我的面前並排走，要走進去球館裡面，但是因為我當時知道他們的隔離期間還沒有結束，所以就上前去詢問他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爸爸他非常緊張，甚至是有點生氣的在維護A03，不讓我正面詢問她的身分。因為我看到他們並排走，並不是一般的走，而是勾肩搭背的走。」、「（問：你有無跟A02詢問過他與A03是何關係？） 有詢問過。」、「最早在8月30日球館遇到他們的時候就有詢問過了，因為被上訴人二人的距離非常近，近到我疑惑他們的關係。」、「（問：在你詢問後，A02有什麼反應嗎？）生氣、緊張、不耐煩，不想要我更多的去詢問」、「（提示補字卷第95頁，此照片是否就是你方才稱父親隔離期間在羽球會館出現之照片？）是。」（本院卷二第8至12頁）。然查，依上訴人所述，補字卷第95頁照片係拍攝於111年8月30日（補字卷第28頁），是戊○證述被上訴人在其面前並排走、要進去球館裡之日，已係上訴人與A02為離婚登記之日後，且觀該照片中之被上訴人二人距離非近，並無戊○所證述勾肩搭背等親密行為。又依戊○之證述，其上開所稱在○○羽球會館中秋烤肉，看到被上訴人牽手走出○○羽球會館之日，有其本人、二哥丙○○、被上訴人、羽球會館員工及家屬及不熟的親戚們在場，當天是二哥丙○○問其是否要去烤肉吃東西，其大哥乙○○就開車載其過去，乙○○有在現場待一陣子，烤肉當天現場大約有30個人以上（本院卷二第12、16頁），另觀補字卷第95頁照片所示，戊○證稱拍攝於其在111年8月30日看見被上訴人勾肩搭背要走入○○羽球會館之地點，是位在○○羽球會館前停車場，且依證人乙○○證述，戊○之二哥丙○○係在○○羽球會館任職，擔任教練，與A03在同一工作場所一起工作（原審卷二第69頁）。如被上訴人間確有超越一般異性之分際之不正交往關係，衡情其等理應會避免在多人均可目擊之公開場合有何親暱舉止，以免二人不正當交往關係為他人所知悉，豈有在A02之子丙○○工作之○○羽球會館前之公開場所、甚至在多名親友或不特定人均得見聞之情況下，執意堂而皇之進行如牽手、勾肩搭背等親密舉動之理。參以戊○證稱於其所證述中秋烤肉當日載其前往、且有在現場待一陣子的大哥乙○○，於原審作證時也從未提及其曾於上開烤肉聚會目睹被上訴人牽手自○○羽球會館走出、或曾經自戊○聽聞此事，上訴人於戊○作證前，亦從未提及被上訴人於上開時間、地點有前述牽手、勾肩搭背等行為，則戊○所為上開證述是否屬實，實屬有疑，無法據此即認被上訴人確有不正交往之行為。
　　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其配偶權之照片，其中一張即係前述戊○證述於111年8月30日拍攝之照片，該照片中A03正在開啟車門，而A02站在○○羽球會館旁，兩人距離尚遠（補字卷第95頁），其餘照片如有拍攝到被上訴人者，則均係被上訴人在公共場合與多人同時入鏡之畫面（原審卷一第227至233頁、第247至257頁、第263至279頁、第283至291頁），至多僅能證明被上訴人有一同參與親友間之聚會活動，尚無法自照片中看出被上訴人間有逾越一般友人之親密互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活動結束後偷情幽會云云，並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且A03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前向A02擔任負責人之○○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不爭執事項㈥），A03並擔任○○公司之專案經理，投保於○○公司，有被上訴人提出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110年會員資料表、勞保投保資料為證（原審卷一第65頁、本院卷二第97頁），A03既與A02有上開業務關係，且受僱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則被上訴人間有較為頻繁之互動往來，亦難認顯非合理，尚難僅以上訴人所提出上開照片，即認其二人間有逾越一般朋友或業務關係之交往。又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共同參加109年12月17日第七屆台南建築經營協會會員大會（下稱系爭大會），於公開場合親密互動、出雙入對，逾越正常男女關係肢體接觸攝影拍照，侵害上訴人配偶權等情。惟查，○○公司於108年1月9日加入「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3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A03既為○○公司參加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之會員代表，A02則為○○公司負責人，則其等一同出席系爭大會，尚難認有何顯非合理之處。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於該日拍攝之2張照片，係被上訴人坐於一台復古造型機車上，其中A02跨坐於前座，身體前彎，將雙手交叉放於機車車頭把手上，A03則側身坐於後座，以左手抓著自己的右手，或將右手肘放在A02背上（原審卷一第109至110頁），照片中兩人尚非呈現如摟抱、牽手等親暱舉止，參以被上訴人會拍攝該照片，係因當日系爭大會之活動中，包含「攝影活動」一項，其服裝建議為紳士復古風，有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大會流程表可參（原審卷一第175至176頁），足見該照片係被上訴人為配合系爭大會所安排攝影活動，公開接受拍攝之照片，尚難認拍攝該等照片之行為，即為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至上訴人雖提出女性素描3張（本院卷一第269頁、其中兩張為素描裸體畫，置於本院卷二第215頁資料袋內），並主張係A02於108年與A03共遊日本後，一併放於家中抽屜云云，然上開畫作係屬黑白素描作品，畫作中之女性無法看出是否確為A03，其中更有僅繪製背面而無正面者，況A02並無於上訴人所指時間與A03共遊日本，已如前述，故此部分亦無法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所提出之111年8月22日及111年8月23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75至93頁）、111年8月29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111年8月29日上訴人、A02及其二人所生子女共六人間群組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97至161頁），對話過程中上訴人雖有質疑與A02間之離婚是離婚，A02有小三等語，然A02並未有表示其與A03間有不正交往關係之語。A02於對話過程雖有表示「我以前外遇過啊」、「我生了四個小孩還外遇我罪該萬死」等語，然依上訴人於該段對話中表示「還讓女方要帶雙胞胎兒子自殺」、「是我擋下的」、「女方還懷孕墮胎」等語，足認A02上開所述，係針對其先前曾經外遇過之事（即上訴人所述於90年間外遇之事，本院卷二第261頁），對上訴人表達其所為實不應該之意思，而非指與A03間有外遇之行為，是尚難以上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認定A02已自承其與A03間有外遇而共同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⒎上訴人主張A03代表A02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等情，固據上訴人提出該照片為證（補字卷第65頁），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乙○○於原審亦證稱：「我們家族的建設公司都會參加一個國家建築金獎的獎項，每年大概12月份會有領獎，前幾年都是己○○參加領獎，A02自己也有參加，後來是我表姐，還有我，都是全家福或台江建設的員工去領獎，突然後面的領獎，不要讓我去領，A02說要自己去，但事後看到照片，怎麼會有一個陌生人（指A03）去幫我們領獎」、「A03不是○○○、○○的員工，A03去領獎，對公司及我們家族的所有家人都會造成傷害」等語（原審卷二第64頁）。然查，A03就此陳明：該照片拍攝日期為111年1月19日，其當時任職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己○○，下稱○○○公司）、○○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A02，下稱○○公司）同時得獎，○○公司當時負責人A02因考量總統府頒獎流程安排縝密，無法同時領獎及拍團體照，遂由A02領○○○公司建設獎項，請A03代領○○公司建設獎項，並告知全家福、○○公司多次由主辦單位請現場工作人員代領等語（本院卷一第230至231頁、第183頁），並提出先前○○○公司由非○○○公司之人員代為領獎之照片為證（本院卷一第289頁）。參以乙○○證稱：「（A03問：我在網路上找到該照片，請問照片裡的領獎的人是全家福建設的人員？）不是，因為我們在領獎會同時領好幾個獎項，在頒獎現場會很快，我領完獎下來又要上去，時間會來不及，有請現場大會的助手來協助我們領獎。」等語（原審卷二第73頁），足認被上訴人辯稱，先前○○○公司也曾委由非○○○公司之人員受獎等情，堪信為真。況上開獎項之領獎場地公開，亦非屬兩人間有男女朋友關係之宣示場合，A03既受僱於A02所經營○○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則其依A02之指示，代表A02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尚難認係屬逾越正常業務關係而為不當交往之行為。
　　⒏上訴人雖又主張，A02大興土木興建○○羽球會館，並由A03擔任工地主任，然依營造業法第31、32條規定，工地主任有其專業證照及法定義務，A03先前工作為保險業務，並無擔任工地主任之專長及資格，何以得成為工地主任，並於擔任工地主任期間得到A02賞識成為○○公司專案經理等語。然查，A02就此陳稱：A03於租約議約過程中，A03表示希望能降低租金，且對不動產開發有所興趣，提出類似室內設計自行監工以減少設計師監工費的模式，經雙方協商後，決定由A03需自行規劃設計，並監督管理營造發包監工事宜，A02因此減少之營造成本則作為租金優惠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衡諸A03擔任負責人之○○公司於107年12月24日，與由A02擔任負責人之○○公司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作為羽球館使用，該租賃契約並經公證，有不動產租賃契約公證書、不動產租賃契約書、轉租同意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47至6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公司既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作為羽球館使用，則由時任負責人之A03負責規劃設計，並監督管理營造發包及監工事宜，尚難認有何不合理之處，無法以A03未取得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之工地主任執業證，即認被上訴人間有逾越一般社交分際之不正交往情形。又縱A03曾為○○羽球會館之負責人，並為○○公司之專案經理，○○公司有向○○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並由A03擔任工地主任，另上訴人與A02於107年7月17日簽立離婚協議書，於107年7月18日辦理離婚登記，其後○○公司負責人復有變更登記為A02（本院卷二第79頁），然上開過程、事實之存在，與被上訴人間有無不正交往關係，並無必然關聯，無法以此等過程或事實之存在，遽認被上訴人有上訴人所指逾越一般異性交往分際而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⒐上訴人雖再主張，A02有為A03購置系爭房屋，並購買系爭轎車供A03作為出入代步之用，及贈送高級服飾、皮包與A03等語。惟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房屋交易資料（補字卷第67頁），僅足認系爭房屋之實價登錄金額為1,560萬元，尚難看出該金額為A02所支付，且依A03所提出系爭房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示，系爭房屋之買方為A03，無法認定是由A02為A03出資購買。而系爭轎車之車主為○○公司，該車之貸款每月由○○公司彰化銀行○○分行帳戶中支付，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㈤），亦難認係由A02出資購買而供A03代步之用。此外，依上訴人所舉證據資料，也無法認定A02有為A03購買高級服飾、皮包、或A02有為系爭房屋花費數百萬元裝潢等情，且A03除擔任○○公司之專案經理外，尚任職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無資力之人，上訴人主張A03無力購買系爭房屋云云，尚難憑採，亦難據此認定被上訴人間有何不正當之交往。至上訴人雖主張A02依循先前其母康金「○」、父○○「○」所設立之「○○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於107年10月31日以其與A03兩人名字之末字，即「○」與「○」字，取名○○公司，公司所在地為與A03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地址相同，○○公司係由A02為A03出資100萬元作為資本額，可見被上訴人早有預謀準備將來共同經營事業等語。然查，A02設立登記之○○公司中「○」發音同「○」而非「○」，是「○○」之發音應同「俊宏」即A02之名。又依上訴人所提資料，無法認定○○公司出資額100萬元係由A02為A03出資，且縱然○○羽球會館裝修需支出高額費用，亦無法認定係A02為A03所支付，更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逾越男女交往分際或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⒑至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向德冠汽車有限公司北高雄展示中心暨服務廠函詢系爭轎車係何人支付價金（原審卷一第144頁）；向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函詢系爭房屋係何人支付價金及金額（原審卷一第114頁）；於本院聲請向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調取被上訴人所有之彰化銀行帳戶於107年至111年間之銀行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17至219頁），並聲請通知己○○到庭作證。惟查：
　　　⑴按聲明證據，應表明應證事實。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法院應為調查。但就其聲明之證據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第286條定有明文。我國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當事人對其事實主張有具體化及舉證之義務，倘偌當事人未具體化其聲明證據之應證事實，將使法院對於證據重要性及關連性審查之判斷陷於困難。是以，如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係欲利用法院之證據調查以導出或摸索出其對於訴訟主張之必要事實，或明知不實仍為該事實之主張或恣意性主張事實，或者是與相關事實之主張不具有關連性者，為國內學理所稱之摸索證明。基於辯論主義、真實義務及權利濫用之禁止，原則應禁止摸索證明，例外始於職權探知主義之程序容許摸索證明，以及就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基於誠信原則就事案之解明負有一定協力義務之情形容許之，惟舉證人仍不得違背誠信原則而濫用其證據蒐集權。
　　　⑵上訴人雖主張購買系爭房屋、轎車、裝潢系爭房屋、出資○○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建物及支付押金、裝修○○羽球會館、購買專業運動器材、經營○○羽球會館每月支付人事費用等，需支出龐大金額，以A03之資力不足以支應，請求調取上開資料，以證明該等資金來源應為A02所供應等語。然查，本件A03並非無資力之人，已如前述。上訴人雖舉其與甲○○間之對話紀錄，主張A02有提供資金給A03云云。惟依上訴人所舉與甲○○間對話紀錄，於上訴人詢問為何A03有那麼多現金可以教育孩子等情、如果以後因為付不出房貸房子會被法拍時，甲○○雖曾向上訴人稱「你老公給現金」、「因為他都給現金」、「我有收到之前的消息，那邊的裝潢是A02給的」、「現金」等語（原審卷一第329、471、473頁），然上訴人再詢問「給多少現金」時，甲○○係答「你要問你老公」、「我知道的不多」等語（原審卷一第331頁），足見甲○○對於A02究竟是否有給A03現金乙事，並非清楚知悉，無法以上開對話紀錄認定A02有贈與金錢給A03。況甲○○係稱A02是給「現金」，亦無法以調取被上訴人107年至111年間之銀行往來明細之方式，證明甲○○所述為真實。上訴人僅以購買系爭房屋、轎車、裝潢系爭房屋、出資○○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建物及支付押金、裝修○○羽球會館、購買專業運動器材、經營○○羽球會館每月支付人事費用等需支出龐大金額，即主張該等資金來源應為A02所供應，卻未就A02曾於何時、因何目的、以何方式提供A03多少金額等節具體陳明，即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07年起至111年間止之銀行帳號往來明細，足見上訴人是在未充分知悉、掌握主張事實之情形下，即率而請求法院調閱被上訴人之個人隱私資料，顯係藉由證據調查之聲請，企圖從證據調查中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自屬摸索證明，難謂無侵害被上訴人之隱私權，且該調查結果，亦不足逕以推認被上訴人即有上訴人所主張逾越一般朋友交往之行為，是其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不應准許。
　　　⑶上訴人另聲請通知己○○到庭作證，以證明㈠○○0公司領獎事宜多由己○○主導，何以曾有大會人員代為領獎、報名前往總統府之程序為何、何以A02該次係帶A03前往領獎；㈡己○○有無同意○○公司將系爭土地及房屋轉租給○○公司？轉租之情形為何？為何己○○同意出租給非家族中之人設立○○羽球會館等節，並主張如己○○證述A02有向己○○稱○○羽球會館是為了丙○○所蓋，可證明被上訴人關係匪淺等語（本院二第195、211頁）。然查，無論○○○公司先前由非○○○公司人員領獎之原因為何，上開獎項之領獎場地公開，亦非屬兩人間有男女朋友關係之宣示場合，A03代表A02所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尚難認係屬逾越正常朋友關係而為不當交往之行為，已如前述。又己○○是否有同意○○公司轉租系爭建物及土地給○○公司以其同意原因、以及當時A02、己○○係如何談論及商議出租事宜等節，與被上訴人間有無逾越一般正常朋友關係而為不當交往行為，並無必然關聯。是上訴人聲請通知己○○到庭證述關於上開領獎、同意轉租之相關事項，均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㈢從而，依上訴人所提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證明於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與A02111年7月17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前，有不法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而情節重大之行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61號
上  訴  人  A01  

訴訟代理人  林媗琪律師
            吳剛魁律師
複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上訴人    A02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複代理人    李筱萱律師
被上訴人    A03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8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訴字第196
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被上訴人A02（下稱A02）於民國81年
    7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上訴人與A02
    結婚30餘載以來，原夫唱婦隨、家庭美滿，豈料A02稱其與
    兄姊間有財產糾紛，為爭取公司經營權，必須暫時與上訴人
    假離婚云云，哄騙上訴人於111年7月17日簽立離婚協議書，
    隔日再一同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上訴人並無與A02
    離婚之真意，已於111年11月16日另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
    之訴。實則A02於111年7月18日與上訴人為離婚登記前，早
    於106、107年起長達4、5年間，即與被上訴人A03（下稱A03
    ）有逾越一般朋友之不正當交往情形，如於107年8月間，為
    A03購置實價登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60萬元、坐落臺
    南市○區○○路之高級豪宅（下稱系爭房屋），並花費數百萬
    元裝潢，購置價值250萬元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轎車（下
    稱系爭轎車）給A03作為代步之用、多次假藉出國考察之名
    一同出國旅遊、在家族企業所有土地上興建○○○○會館交由A0
    3經營管理、讓A03代表○○建設有限公司接受副總統頒獎表揚
    、以兩人名字之末字取名「○○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
    ）、帶A03出席朋友間之聚會等，長期共同侵害上訴人之配
    偶權且情節重大，A03原為訴外人甲○○之配偶，亦因此而離
    婚。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
    第1項及第3項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上訴人精神慰撫
    金500萬元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A02部分：A02與A03係於106年間因洽談土地租用而結識，議
    約、收受押金過程中，A03表示希望能降低租金且對不動產
    開發有所興趣，提出類似室內設計自行監工以減少設計師監
    工費的模式，雙方協商後決定由A03自行承擔規劃設計及發
    包、監工等責任，A02則將因此減少之營造成本作為租金折
    抵優惠。因興建期間A03對於工地現場及不動產開發事物均
    積極投入，就監督管理事項亦屬仔細，A02考量其設立之○○
    公司亦有人力需求，與A03討論後，遂聘請其擔任專案經理
    一職，二人雖因業務需要而有一同出外洽談工作相關事宜，
    惟僅為單純公務往來之共事關係，並無任何不當交往、逾越
    一般交友分際之舉措。上訴人因離婚後對A02仍有不滿，始
    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均為主觀臆測，無其他事證可佐。系
    爭房屋及轎車，皆為A03自行貸款購買，與A02無涉。甲○○為
    A03前配偶，陳述並非客觀中立，兩造子女、乙○○及戊○到庭
    所為之陳述，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有何逾越一般朋友交往之
    界限，其中對A02不利之陳述，亦多受上訴人之影響，與事
    實不符等語。
　㈡A03部分：A03原從事保險業，107年間因想拓展事業，遂向A0
    2承租羽球館，並擔任工地主任一職，負責處理整合規畫、
    發包、監造，並於109年2月開始營業至今。A03擔任工地主
    任期間，得到A02的賞識，受僱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一職
    ，A03在羽球館營業穩定成長前提下，同意兼任，並擔任「
    台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會員代表及「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
    」會員。工作期間「台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及「台南市建
    築經營協會」定期舉辦會員大會、建案參訪、教育訓練、社
    團、參訪旅遊等相關活動，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在不影響照顧
    小孩的前提下，A03均會盡量參與增加見聞。系爭房屋頭期
    款為A03工作十餘年所存，目前仍有貸款1,000萬元以上，系
    爭轎車為○○羽球會館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所屬，每月係
    由○○公司在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之
    帳戶扣款繳納車貸，A03並未與A02一同出遊日本，就○○公司
    出資額100萬元，亦非A02為A03出資。甲○○與A03已於108年1
    0月15日調解離婚，甲○○與上訴人對話內容，皆為甲○○個人
    臆測，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間有不正交往之關係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㈢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與A02原為夫妻關係，81年7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長
    子乙○○、次子丙○○、三子丁○○、長女戊○（均已成年）。上
    訴人與A02已於111年7月18日簽立離婚協議書（補字卷第41
    至43頁），並辦畢兩願離婚登記（補字卷第35頁）。上訴人
    因主張與A02之離婚為無效，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訴訟，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2年度婚字第155號
    判決原告（即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現
    由本院113年度家上字第65號案件審理中。
　㈡A03與甲○○原為夫妻關係，A03向臺南地院聲請與甲○○調解離
    婚，該院於108年10月15日以108年度司家調字第642號案件
    調解離婚成立在案（原審卷一第43至46頁）。
　㈢A03住處即系爭房屋，107年8月之實價登錄為1,560萬元（原
    審卷一第169至170頁、補字卷第67頁）。
　㈣A03於107年8月20日、9月5日，分別匯款101萬元、151萬元至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分行內（原審卷一第
    171頁）。A03另有申請房屋貸款，由A03名下之國泰世華銀
    行帳戶自動扣繳（原審卷一第87頁、第171至174頁）。
　㈤系爭轎車之車主為○○公司（補字卷第61至63頁、原審卷一第8
    1至83頁、第165至167頁），該車之貸款每月由○○公司彰化
    銀行○○分行帳戶中支付（原審卷一第82至83頁）。
　㈥○○公司於107年12月10日設立登記，代表人為A03，資本額100
    萬元（補字卷第73頁）。○○公司於107年10月31日設立登記
    ，負責人為A02（補字卷第71頁）。○○公司前向A02及訴外人
    己○○（即A02胞兄）承租臺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並於其上興建建物（下稱系爭建物）
    ；○○公司於107年12月24日將系爭土地及興建中之系爭建物
    轉租與○○公司（原審卷一第47-58、59頁），○○公司之彰化
    銀行○○分行帳戶於107年12月26日以網路轉帳40萬元至○○公
    司帳戶以支付押租金40萬元（原審卷一第89頁），約定租金
    每月20萬元，並於契約約定○○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後，將地上
    物交由○○公司裝修（原審卷一第51頁）。
　㈦○○公司於107年11月7日加入「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2及A03（原審卷一第65頁、本院卷
    二第53頁）；○○公司另於108年1月9日加入「台南市建築經
    營協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3（原審卷一第69頁、本院卷
    二第47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與A02111年7月17日簽署離婚
    協議書前，有不法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而情節重大之行為，
    應依民法第184第1項、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
    ，連帶賠償上訴人500萬元，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
    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
    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
    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
    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
    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侵害其配偶權之事實，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應
    由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上訴人，
    負舉證之責。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雖提出上
    訴人與A03前夫甲○○Facebook Messenger（下稱Messenger）
    對話紀錄（補字卷第45至59頁、原審卷一第293至491頁）、
    系爭轎車照片（補字卷第61至63頁）、A03代表○○建設公司
    接受賴清德副總統之頒發獎項照片（補字卷第63頁）、系爭
    房屋交易資料（補字卷第67頁）、○○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公司及○○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補字卷第69至73
    頁）、111年8月22日及111年8月23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
    話紀錄（補字卷第75至93頁）、111年8月30日A02與A03於○○
    羽球會館外照片（補字卷第95頁）、111年8月29日上訴人與
    A02間LINE對話紀錄、111年8月29日上訴人、A02及其二人所
    生子女共六人間群組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97至161頁）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通知、A02所有之車輛停放於臺南市○
    ○區○○○街000號貨櫃屋空地照片（原審卷一第119至121頁)、
    訴外人林信仲Facebook發文、上訴人與A02手機LINE對話紀
    錄截圖（本院卷一第225至291頁、原審卷二第15至21頁)、
    上訴人與甲○○Messenger對話紀錄(原審卷一第293頁至原審
    卷二第13頁）、A02LINE記事本照片（本院卷一第267至271
    頁）、A02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一第273頁）、女性素描畫
    （置於資料袋內）等件，並舉證人甲○○、乙○○、戊○之證述
    為證。惟查：
　　⒈上訴人提出與甲○○間之對話紀錄，雖顯示甲○○有向上訴人
      表示「他們大約4-5年了，我還沒離婚之前就開始了，他
      們逼我離婚的」、「我認為因為你老公的介入，我們離婚
      了」、「我前妻住那」、「你老公常常會去，你自己可以
      注意一下」、「他們在我還沒離婚的時候，還兩個人去義
      大利，說是工會」、「你覺得他們倆個人在義大利可以做
      什麼」、「跟我說去看展覽」、「用工會掩飾他們的行為
      」、「像，他們有一起去日本」、「我前妻和你老公去日
      本，不同日期出發，但在日本一起」等語（補字卷第45至
      49頁、第55至59頁），甲○○於原審亦證稱：上面是我與上
      訴人的對話等語（原審卷一第184頁）。惟查：
　　　⑴關於A02如何介入甲○○與A03之婚姻、如何逼甲○○與A03離
        婚，證人甲○○證稱：「一開始是A03打羽毛球認識A02，
        之後他們常常一起聯繫出去聽音樂會，一起出去吃飯、
        出國等等，我覺得他們的關係過於密切，我沒有實際的
        證據證明他們有身體上的行為發生，但因為種種的事情
        ，他們常常一起外出，所以我會懷疑A03是跟A02在一起
        。」、「他們一起出國兩次，第一次是去義大利參展，
        日本的部分，當時A03是跟我說她是跟女同事一起去，
        後期經過朋友的了解，知道他們三個人是住在同一個飯
        店，同一間房間裡面。」、「因為當時是基於相信A03
        的話，但後面事情一直陸續的發生，當時我有定位A03
        的手機，發現她常常出現在一畝田餐廳，餐廳旁邊有一
        個是A02的貨櫃屋，A03跟我說她都是去一畝田吃飯，事
        實上，就我的了解，他們都是去到貨櫃屋裡面，他們在
        旁邊的貨櫃屋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因為A03常常一天
        有一半時間幾乎都在那邊，A03跟我說她是在那邊跟A02
        聊羽毛球館的事情。」、「 (問：證人後來就與A03離
        婚，是否與A03跟A02在一起有關？）我個人感覺就是因
        為他們兩個導致我們離婚。」、「（問：證人的意思是
        他們二人有超越一般友誼的行為而導致證人與A03離婚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超乎一般友誼行為，但他們常
        常在一起，講電話、聽演奏會，讓我覺得A03常常在外
        出，跟A02在一起，這樣是不對的，導致我心情不好，
        後來收到律師信A03要訴請離婚，有經過一次調解，第
        二次調解就離婚了。」、「（問：A03或A02是否有跟證
        人說他們有牽手、擁抱等身體接觸的行為？）我沒有聽
        到也沒有看到，但我有朋友有看到A02跟A03在歷史博物
        館旁邊牽手。」、「（問：除了證人朋友有看到他們牽
        手外，有無看到其他行為？）因為不是我看到的，我只
        能就我聽到的事實供你們參考，因為他們車的玻璃都貼
        的很黑，聽我朋友說他們在車內有一些觸摸大腿的行為
        。」、「這個不是在車外看到，這是朋友坐在車內後座
        看到的。」、「我朋友只跟我說他有看到A02跟A03在那
        邊摸大腿，其他的狀況是否停在路邊或什麼之類的，我
        不清楚。」等語（原審卷一第185至187頁、第193頁）
        ，則據證人甲○○上開證述可知，其並未親眼看見被上訴
        人間有何親密之接觸舉止或超越一般友誼之行為，其認
        為A03與A02常常一起外出、講電話、聽音樂就是不對，
        懷疑被上訴人在一起，心情不好，基於個人感覺而認為
        被上訴人導致其離婚，有關被上訴人間牽手或觸摸大腿
        等情事，亦僅係自朋友處聽聞，然關於詳細狀況其並不
        清楚。甲○○既然並未親自見聞被上訴人有何親密之接觸
        舉止，即難以其上開證述，而認被上訴人有何侵害上訴
        人配偶權之行為。
　　　⑵且由甲○○證稱：「（問：證人剛才稱：A03跟A02有常常
        出去吃飯、聽音樂會，證人是如何知悉？）A03有一次
        帶我去台邦飯店開的演奏會，A03有帶我跟A02一起去聽
        演奏會。」、「（問：除了證人親自參加的行程以外，
        證人認為他們一起出去的事情，證人又是如何知悉？）
        由A03告知，還有一些從朋友口中聽到。」、「（問：
        所以A03會跟證人說她跟A02出去的行程？）有沒有說全
        部，我不知道，可是她出去，都會跟我說她要跟A02一
        起出去討論事情或吃飯。」（原審卷一第192至193頁）
        、「（問：證人剛才說A03與A02一起對付證人，證人所
        稱的對付是A02有什麼行為？）A02沒有對我做出任何行
        為，只是A02常常跟A03通電話，兩個人講的有說有笑，
        講話講的很愉快，當時是我很憂鬱的狀況，當時我的思
        考行為是不好的。」、「（問：依證人剛才所稱，A03
        跟A02在通電話時，也會在證人面前講？）是的，可是
        她會再拿電話到旁邊講，講得很大聲，笑得很大聲，我
        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談戀愛，這是我個人的感覺。」等語
        （原審卷一第197頁）。如A03確與A02有逾越一般朋友
        之交往情形，理應會避免讓當時A03之配偶甲○○知悉，
        惟依甲○○上開證述，可知A03在與甲○○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除曾偕同甲○○與A02一同聽演奏會外，A03外出與A0
        2討論事情或吃飯，會事先告知甲○○，且並不避諱在甲○
        ○面前與A02以電話大聲談笑，參以甲○○證稱「我『覺得』
        他們的關係過於密切，我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他們有身
        體上的行為，但因為種種的事情，他們常常一起外出，
        我會『懷疑』A03是跟A02在一起」、「我『個人感覺』就是
        因為他們兩個導致我們離婚」、「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超乎一般友誼行為」、「可是她會再拿電話到旁邊講，
        講得很大聲，笑得很大聲，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談戀
        愛，這是我『個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一第185、187
        、197頁），甲○○既證述其不知道被上訴人有無超乎一
        般友誼行為，卻稱基於其個人感覺，而認為被上訴人關
        係過於密切，懷疑被上訴人在一起，導致其與A03離婚
        等語，實無法排除甲○○僅係基於其個人感受，過度臆測
        而懷疑被上訴人間有不正當交往。是尚難以甲○○之上開
        證詞或其與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認定被上訴人間確有
        不正當交往之事實。
　　⒉上訴人雖以甲○○上開對話紀錄及證述，主張被上訴人時常
      一同出國，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其中一次前往義大利，
      A02係於107年9月21或22日出境，另一次前往日本，A02則
      係於108年3月21日出境等語。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然曾於107年9月21日前往義大利，然被上訴
        人已陳明該次前往義大利，係為了參觀考察於107年9月
        24至28日義大利博洛尼亞國際陶瓷衛浴展覽會，且為團
        體旅遊行程，同行團員逾20人，並非被上訴人二人單獨
        前往等語，並提出該次團員於上開衛浴展覽會館前拍攝
        之團體照及衛浴展覽會之官方網站、宣傳照片等資料為
        證（本院卷二第93至95頁、本院卷二第123頁），參以
        甲○○於與上訴人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跟我說去看展覽」
        （補字卷第55頁），以及原審證稱被上訴人是去義大利
        參展等語（原審卷一第185頁），核與被上訴人所稱該
        次其等係前往義大利參觀展覽會等語相符，是被上訴人
        上開所述應屬可信。足見被上訴人雖均有於107年9月21
        日前往義大利，然該次係與其他多位團員一併參與參觀
        展覽會之團體行程，並非二人單獨前往，且自被上訴人
        提出之照片，亦無法看出其等有何逾越一般男女交往分
        際之親密舉動，尚難以此認定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
        偶權之行為。
　　　⑵至上訴人雖依甲○○之證述，主張A02約自108年3月21日起
        出國二周，A03於該期間內亦前往日本，其二人有侵害
        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並請求調取108年3月21日至同年
        4月4日止之兩周被上訴人之入出境紀錄。然依本院向內
        政部移民署調取上開期間被上訴人之入出境紀錄所示，
        A02於該期間入出境之期間為108年3月21日（出境）至1
        08年3月31日（入境），A03於該期間內則無入出境紀錄
        ，有內政部移民署以113年9月23日移署字第1130112744
        號函及檢附之A02入出國日期紀錄附卷可參（本院卷二
        第225至227頁），顯見被上訴人並無上訴人所主張於上
        開期間一起出遊日本之情。是甲○○於前揭對話紀錄中所
        稱：被上訴人於不同日期出發，但在日本一起，當時A0
        3跟其說是跟女同事一起去，後期經過朋友了解，知道
        他們三人是住在同一個飯店，同一間房間裡面等語，即
        難認為真實。
　　⒊證人即上訴人與A02之長子乙○○雖於原審證稱：「（問：證
      人對於A02與A03有無逾越一般朋友關係的交往，證人是否
      清楚，請證人連續說明。）我認為他們已經逾越一般朋友
      還有所謂的助理僱傭關係的交往，他們兩人經常出國、出
      遊、工會參訪，還有去正式領獎的場合，未經公司許可，
      由A03代表○○及○○○建設領獎，我也會跟工會一同參訪，剛
      好A02與A03也有一起出遊，A02跟A03的女兒過度親密，20
      20年12月8日新竹參訪，A03的女兒坐在A02的腿上，在遊
      覽車上嘻嘻鬧鬧討零食，我就坐在A02旁邊，當初顧及A02
      的面子，沒有當面糾正他。包含下車參訪時，也抱著A03
      的女兒，也不顧其他人眼光。秘書長即台南市不動產開發
      商業同業公會的秘書長也有提及為什麼不是帶上訴人，而
      是帶A03。A03是○○羽球會館的負責人，但是同時又是○○公
      司的助理，當初在蓋羽球館時，大家都認為是由A02親自
      管理，但沒想到是由A02及○○公司租給○○羽球會館，因為A
      03同時是助理身分，又是○○羽球會館的負責人，這種管理
      方式，把地租給A03，又請A03當助理，而不是由A02親自
      管理，在羽球館興建之前，就有預期會給我弟弟丙○○來經
      營，他本身是運動相關科系畢業的。」、「（問：證人是
      否有詢問A02，A03是擔任什麼工作，為何可以跟A02一起
      出國工作？）A02每次都會講說A03是只有助理的身分，A0
      3是○○公司的助理，為什麼會常常帶助理出國、打羽球、
      參訪、領獎，包括公會的投票都是A03出席，我認為這樣
      說不過去，因為只有助理的話，不用常常聚在一起吃飯。
      」、「（問：證人是否與其他兄弟姊妹去找過A02，問A02
      與A03的關係？）有，有過幾次跟兄弟姊妹過去找A02談論
      ，就這個問題，A02的回答都是助理，每次都迴避一些問
      題，像是為什麼助理幫A02洗貼身衣物，及換下來的衣服
      ，我有問過A02，但每次A02都會迴避問題，不會直接回答
      。」等語（原審卷二第58至59頁、第62頁）。然依證人乙
      ○○於原審之上開證述內容，其並無看見被上訴人間有何舉
      止親密、逾越一般朋友界限之身體互動，其所證稱A03幫A
      02洗貼身衣物等語，為A03所否認（本院卷一第231頁），
      乙○○亦未具體證述其如何得知A03有幫A02洗貼身衣物之舉
      ，且依乙○○所述，A02對乙○○之質疑，亦未有何坦認其與A
      03間有親密關係之表示。至乙○○於另案即臺南地院112年
      度婚字第155號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事件（下稱另案）中雖
      證稱：「因為很多人傳訊息關心兩造（即上訴人與A02）
      離婚的事情，認為爸爸在外面有小三，跟A03女士有不正
      常親密關係，我們就去查證，的確有很多共同參加活動一
      起出席場合，頒獎典禮、出遊、參訪還有出國。…」、「
      （問：111年8月23日《另案婚字卷第233頁》兩造對話紀錄
      內容可否說明意義）那時候就收到很多親友關心，及被告
      （即A02）與A03的照片…。」等語（另案婚字卷第362、36
      4頁）。然依乙○○之證述，上訴人與A02離婚登記後，雖有
      許多人傳訊息關心，並告知被上訴人有不正常親密關係，
      然其所稱親友係對上訴人或乙○○如何陳述、所稱「不正常
      親密關係」所指為何、親友如何得知等節，均尚屬有疑，
      且依甲○○與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甲○○於原審之證述
      ，尚難認被上訴人有不正交往關係，已如前述，另依上訴
      人於本件提出之其餘證據資料，亦難認被上訴人間有逾越
      一般異性朋友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詳後述），是乙○○所
      為上開證述，亦難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⒋證人即上訴人與A02之女戊○雖於本院證稱：「（問：A03與
      你父親A02為何關係？）他們是親密關係。」、「（問：
      你所謂的親密關係是否曾經親眼目睹？如有，請陳述當時
      情形。）是曾經目睹，有多次超過正常朋友應該有的距離
      ，有進行肢體上較為親密的碰觸。」、「（問：你印象中
      最早一次看到的時間點、地點及情形為何？）在中秋烤肉
      的時候即10月1日，同時是我二哥生日那天，在○○羽球會
      館前面，看到被上訴人二人從球館走出，牽著手。」、「
      （問：是哪一年的中秋？）109年或110年。」、「我看到
      這件事情後，我就過去和爸爸A02聊天。 」、「當時沒有
      細想，就只是覺得這個動作有點太過親密。」、「（問：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動作嗎？）在現場爸爸有幫A03照
      顧她的女兒。」、「（問：除了109或110年10月1日那件
      事情外，你剛剛說多次，還有其他次，你有沒有印象？）
      就是上面中秋烤肉這次的隔年8月30日，那天被上訴人二
      人應該還在居家隔離，卻在球館前看到二人同進同出。」
      、「（問：你所謂的同進同出是指他們有親密的舉動嗎？
      請敘述被上訴人二人間的動作。）被上訴人二人當時在我
      的面前並排走，要走進去球館裡面，但是因為我當時知道
      他們的隔離期間還沒有結束，所以就上前去詢問他們為什
      麼會出現在這裡。爸爸他非常緊張，甚至是有點生氣的在
      維護A03，不讓我正面詢問她的身分。因為我看到他們並
      排走，並不是一般的走，而是勾肩搭背的走。」、「（問
      ：你有無跟A02詢問過他與A03是何關係？） 有詢問過。
      」、「最早在8月30日球館遇到他們的時候就有詢問過了
      ，因為被上訴人二人的距離非常近，近到我疑惑他們的關
      係。」、「（問：在你詢問後，A02有什麼反應嗎？）生
      氣、緊張、不耐煩，不想要我更多的去詢問」、「（提示
      補字卷第95頁，此照片是否就是你方才稱父親隔離期間在
      羽球會館出現之照片？）是。」（本院卷二第8至12頁）
      。然查，依上訴人所述，補字卷第95頁照片係拍攝於111
      年8月30日（補字卷第28頁），是戊○證述被上訴人在其面
      前並排走、要進去球館裡之日，已係上訴人與A02為離婚
      登記之日後，且觀該照片中之被上訴人二人距離非近，並
      無戊○所證述勾肩搭背等親密行為。又依戊○之證述，其上
      開所稱在○○羽球會館中秋烤肉，看到被上訴人牽手走出○○
      羽球會館之日，有其本人、二哥丙○○、被上訴人、羽球會
      館員工及家屬及不熟的親戚們在場，當天是二哥丙○○問其
      是否要去烤肉吃東西，其大哥乙○○就開車載其過去，乙○○
      有在現場待一陣子，烤肉當天現場大約有30個人以上（本
      院卷二第12、16頁），另觀補字卷第95頁照片所示，戊○
      證稱拍攝於其在111年8月30日看見被上訴人勾肩搭背要走
      入○○羽球會館之地點，是位在○○羽球會館前停車場，且依
      證人乙○○證述，戊○之二哥丙○○係在○○羽球會館任職，擔
      任教練，與A03在同一工作場所一起工作（原審卷二第69
      頁）。如被上訴人間確有超越一般異性之分際之不正交往
      關係，衡情其等理應會避免在多人均可目擊之公開場合有
      何親暱舉止，以免二人不正當交往關係為他人所知悉，豈
      有在A02之子丙○○工作之○○羽球會館前之公開場所、甚至
      在多名親友或不特定人均得見聞之情況下，執意堂而皇之
      進行如牽手、勾肩搭背等親密舉動之理。參以戊○證稱於
      其所證述中秋烤肉當日載其前往、且有在現場待一陣子的
      大哥乙○○，於原審作證時也從未提及其曾於上開烤肉聚會
      目睹被上訴人牽手自○○羽球會館走出、或曾經自戊○聽聞
      此事，上訴人於戊○作證前，亦從未提及被上訴人於上開
      時間、地點有前述牽手、勾肩搭背等行為，則戊○所為上
      開證述是否屬實，實屬有疑，無法據此即認被上訴人確有
      不正交往之行為。
　　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其配偶權之照片，
      其中一張即係前述戊○證述於111年8月30日拍攝之照片，
      該照片中A03正在開啟車門，而A02站在○○羽球會館旁，兩
      人距離尚遠（補字卷第95頁），其餘照片如有拍攝到被上
      訴人者，則均係被上訴人在公共場合與多人同時入鏡之畫
      面（原審卷一第227至233頁、第247至257頁、第263至279
      頁、第283至291頁），至多僅能證明被上訴人有一同參與
      親友間之聚會活動，尚無法自照片中看出被上訴人間有逾
      越一般友人之親密互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活動結束
      後偷情幽會云云，並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且A03擔任負
      責人之○○公司前向A02擔任負責人之○○公司承租系爭土地
      及建物（不爭執事項㈥），A03並擔任○○公司之專案經理，
      投保於○○公司，有被上訴人提出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110年會員資料表、勞保投保資料為證（原審卷一
      第65頁、本院卷二第97頁），A03既與A02有上開業務關係
      ，且受僱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則被上訴人間有較為頻
      繁之互動往來，亦難認顯非合理，尚難僅以上訴人所提出
      上開照片，即認其二人間有逾越一般朋友或業務關係之交
      往。又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共同參加109年12月17日第
      七屆台南建築經營協會會員大會（下稱系爭大會），於公
      開場合親密互動、出雙入對，逾越正常男女關係肢體接觸
      攝影拍照，侵害上訴人配偶權等情。惟查，○○公司於108
      年1月9日加入「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迄今，會員代表為
      A03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A03既為○○
      公司參加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之會員代表，A02則為○○公
      司負責人，則其等一同出席系爭大會，尚難認有何顯非合
      理之處。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於該日拍攝之2張
      照片，係被上訴人坐於一台復古造型機車上，其中A02跨
      坐於前座，身體前彎，將雙手交叉放於機車車頭把手上，
      A03則側身坐於後座，以左手抓著自己的右手，或將右手
      肘放在A02背上（原審卷一第109至110頁），照片中兩人
      尚非呈現如摟抱、牽手等親暱舉止，參以被上訴人會拍攝
      該照片，係因當日系爭大會之活動中，包含「攝影活動」
      一項，其服裝建議為紳士復古風，有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大
      會流程表可參（原審卷一第175至176頁），足見該照片係
      被上訴人為配合系爭大會所安排攝影活動，公開接受拍攝
      之照片，尚難認拍攝該等照片之行為，即為侵害上訴人之
      配偶權。至上訴人雖提出女性素描3張（本院卷一第269頁
      、其中兩張為素描裸體畫，置於本院卷二第215頁資料袋
      內），並主張係A02於108年與A03共遊日本後，一併放於
      家中抽屜云云，然上開畫作係屬黑白素描作品，畫作中之
      女性無法看出是否確為A03，其中更有僅繪製背面而無正
      面者，況A02並無於上訴人所指時間與A03共遊日本，已如
      前述，故此部分亦無法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所提出之111年8月22日及111年8月23日上訴人與A02
      間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75至93頁）、111年8月29日上
      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111年8月29日上訴人、A02及
      其二人所生子女共六人間群組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97
      至161頁），對話過程中上訴人雖有質疑與A02間之離婚是
      離婚，A02有小三等語，然A02並未有表示其與A03間有不
      正交往關係之語。A02於對話過程雖有表示「我以前外遇
      過啊」、「我生了四個小孩還外遇我罪該萬死」等語，然
      依上訴人於該段對話中表示「還讓女方要帶雙胞胎兒子自
      殺」、「是我擋下的」、「女方還懷孕墮胎」等語，足認
      A02上開所述，係針對其先前曾經外遇過之事（即上訴人
      所述於90年間外遇之事，本院卷二第261頁），對上訴人
      表達其所為實不應該之意思，而非指與A03間有外遇之行
      為，是尚難以上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認定A02已自承其
      與A03間有外遇而共同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⒎上訴人主張A03代表A02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等情，固
      據上訴人提出該照片為證（補字卷第65頁），且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乙○○於原審亦證稱：「我們家族的建設公司
      都會參加一個國家建築金獎的獎項，每年大概12月份會有
      領獎，前幾年都是己○○參加領獎，A02自己也有參加，後
      來是我表姐，還有我，都是全家福或台江建設的員工去領
      獎，突然後面的領獎，不要讓我去領，A02說要自己去，
      但事後看到照片，怎麼會有一個陌生人（指A03）去幫我
      們領獎」、「A03不是○○○、○○的員工，A03去領獎，對公
      司及我們家族的所有家人都會造成傷害」等語（原審卷二
      第64頁）。然查，A03就此陳明：該照片拍攝日期為111年
      1月19日，其當時任職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因○○○建設
      有限公司（負責人己○○，下稱○○○公司）、○○建設有限公
      司（負責人A02，下稱○○公司）同時得獎，○○公司當時負
      責人A02因考量總統府頒獎流程安排縝密，無法同時領獎
      及拍團體照，遂由A02領○○○公司建設獎項，請A03代領○○
      公司建設獎項，並告知全家福、○○公司多次由主辦單位請
      現場工作人員代領等語（本院卷一第230至231頁、第183
      頁），並提出先前○○○公司由非○○○公司之人員代為領獎之
      照片為證（本院卷一第289頁）。參以乙○○證稱：「（A03
      問：我在網路上找到該照片，請問照片裡的領獎的人是全
      家福建設的人員？）不是，因為我們在領獎會同時領好幾
      個獎項，在頒獎現場會很快，我領完獎下來又要上去，時
      間會來不及，有請現場大會的助手來協助我們領獎。」等
      語（原審卷二第73頁），足認被上訴人辯稱，先前○○○公
      司也曾委由非○○○公司之人員受獎等情，堪信為真。況上
      開獎項之領獎場地公開，亦非屬兩人間有男女朋友關係之
      宣示場合，A03既受僱於A02所經營○○公司，擔任專案經理
      ，則其依A02之指示，代表A02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
      尚難認係屬逾越正常業務關係而為不當交往之行為。
　　⒏上訴人雖又主張，A02大興土木興建○○羽球會館，並由A03
      擔任工地主任，然依營造業法第31、32條規定，工地主任
      有其專業證照及法定義務，A03先前工作為保險業務，並
      無擔任工地主任之專長及資格，何以得成為工地主任，並
      於擔任工地主任期間得到A02賞識成為○○公司專案經理等
      語。然查，A02就此陳稱：A03於租約議約過程中，A03表
      示希望能降低租金，且對不動產開發有所興趣，提出類似
      室內設計自行監工以減少設計師監工費的模式，經雙方協
      商後，決定由A03需自行規劃設計，並監督管理營造發包
      監工事宜，A02因此減少之營造成本則作為租金優惠等語
      （本院卷一第110頁）。衡諸A03擔任負責人之○○公司於10
      7年12月24日，與由A02擔任負責人之○○公司簽訂不動產租
      賃契約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作為羽球館使用，該租賃
      契約並經公證，有不動產租賃契約公證書、不動產租賃契
      約書、轉租同意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47至63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公司既承租系爭土
      地及建物作為羽球館使用，則由時任負責人之A03負責規
      劃設計，並監督管理營造發包及監工事宜，尚難認有何不
      合理之處，無法以A03未取得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之工地
      主任執業證，即認被上訴人間有逾越一般社交分際之不正
      交往情形。又縱A03曾為○○羽球會館之負責人，並為○○公
      司之專案經理，○○公司有向○○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
      並由A03擔任工地主任，另上訴人與A02於107年7月17日簽
      立離婚協議書，於107年7月18日辦理離婚登記，其後○○公
      司負責人復有變更登記為A02（本院卷二第79頁），然上
      開過程、事實之存在，與被上訴人間有無不正交往關係，
      並無必然關聯，無法以此等過程或事實之存在，遽認被上
      訴人有上訴人所指逾越一般異性交往分際而侵害上訴人配
      偶權之行為。
　　⒐上訴人雖再主張，A02有為A03購置系爭房屋，並購買系爭
      轎車供A03作為出入代步之用，及贈送高級服飾、皮包與A
      03等語。惟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房屋交易資料（補字卷第67
      頁），僅足認系爭房屋之實價登錄金額為1,560萬元，尚
      難看出該金額為A02所支付，且依A03所提出系爭房屋之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所示，系爭房屋之買方為A03，無法認定
      是由A02為A03出資購買。而系爭轎車之車主為○○公司，該
      車之貸款每月由○○公司彰化銀行○○分行帳戶中支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㈤），亦難認係由A02出資購買而
      供A03代步之用。此外，依上訴人所舉證據資料，也無法
      認定A02有為A03購買高級服飾、皮包、或A02有為系爭房
      屋花費數百萬元裝潢等情，且A03除擔任○○公司之專案經
      理外，尚任職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無資力
      之人，上訴人主張A03無力購買系爭房屋云云，尚難憑採
      ，亦難據此認定被上訴人間有何不正當之交往。至上訴人
      雖主張A02依循先前其母康金「○」、父○○「○」所設立之
      「○○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於107年10月31日以其與A03兩
      人名字之末字，即「○」與「○」字，取名○○公司，公司所
      在地為與A03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地址相同，○○公司係由A
      02為A03出資100萬元作為資本額，可見被上訴人早有預謀
      準備將來共同經營事業等語。然查，A02設立登記之○○公
      司中「○」發音同「○」而非「○」，是「○○」之發音應同
      「俊宏」即A02之名。又依上訴人所提資料，無法認定○○
      公司出資額100萬元係由A02為A03出資，且縱然○○羽球會
      館裝修需支出高額費用，亦無法認定係A02為A03所支付，
      更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逾越男女交往分際或侵害配偶權之行
      為。
　　⒑至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向德冠汽車有限公司北高雄展示中心
      暨服務廠函詢系爭轎車係何人支付價金（原審卷一第144
      頁）；向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函詢系爭房屋係何人支付
      價金及金額（原審卷一第114頁）；於本院聲請向中華民
      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調取被上訴人所有之彰化銀行帳戶於
      107年至111年間之銀行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17至219頁
      ），並聲請通知己○○到庭作證。惟查：
　　　⑴按聲明證據，應表明應證事實。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法
        院應為調查。但就其聲明之證據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
        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第286條定有明文。
        我國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當事人對其事實主張有具體
        化及舉證之義務，倘偌當事人未具體化其聲明證據之應
        證事實，將使法院對於證據重要性及關連性審查之判斷
        陷於困難。是以，如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係欲利用
        法院之證據調查以導出或摸索出其對於訴訟主張之必要
        事實，或明知不實仍為該事實之主張或恣意性主張事實
        ，或者是與相關事實之主張不具有關連性者，為國內學
        理所稱之摸索證明。基於辯論主義、真實義務及權利濫
        用之禁止，原則應禁止摸索證明，例外始於職權探知主
        義之程序容許摸索證明，以及就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
        ，基於誠信原則就事案之解明負有一定協力義務之情形
        容許之，惟舉證人仍不得違背誠信原則而濫用其證據蒐
        集權。
　　　⑵上訴人雖主張購買系爭房屋、轎車、裝潢系爭房屋、出
        資○○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建物及支付押金、裝修○○羽
        球會館、購買專業運動器材、經營○○羽球會館每月支付
        人事費用等，需支出龐大金額，以A03之資力不足以支
        應，請求調取上開資料，以證明該等資金來源應為A02
        所供應等語。然查，本件A03並非無資力之人，已如前
        述。上訴人雖舉其與甲○○間之對話紀錄，主張A02有提
        供資金給A03云云。惟依上訴人所舉與甲○○間對話紀錄
        ，於上訴人詢問為何A03有那麼多現金可以教育孩子等
        情、如果以後因為付不出房貸房子會被法拍時，甲○○雖
        曾向上訴人稱「你老公給現金」、「因為他都給現金」
        、「我有收到之前的消息，那邊的裝潢是A02給的」、
        「現金」等語（原審卷一第329、471、473頁），然上
        訴人再詢問「給多少現金」時，甲○○係答「你要問你老
        公」、「我知道的不多」等語（原審卷一第331頁），
        足見甲○○對於A02究竟是否有給A03現金乙事，並非清楚
        知悉，無法以上開對話紀錄認定A02有贈與金錢給A03。
        況甲○○係稱A02是給「現金」，亦無法以調取被上訴人1
        07年至111年間之銀行往來明細之方式，證明甲○○所述
        為真實。上訴人僅以購買系爭房屋、轎車、裝潢系爭房
        屋、出資○○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建物及支付押金、裝
        修○○羽球會館、購買專業運動器材、經營○○羽球會館每
        月支付人事費用等需支出龐大金額，即主張該等資金來
        源應為A02所供應，卻未就A02曾於何時、因何目的、以
        何方式提供A03多少金額等節具體陳明，即聲請調取被
        上訴人107年起至111年間止之銀行帳號往來明細，足見
        上訴人是在未充分知悉、掌握主張事實之情形下，即率
        而請求法院調閱被上訴人之個人隱私資料，顯係藉由證
        據調查之聲請，企圖從證據調查中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
        ，自屬摸索證明，難謂無侵害被上訴人之隱私權，且該
        調查結果，亦不足逕以推認被上訴人即有上訴人所主張
        逾越一般朋友交往之行為，是其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不應准許。
　　　⑶上訴人另聲請通知己○○到庭作證，以證明㈠○○0公司領獎
        事宜多由己○○主導，何以曾有大會人員代為領獎、報名
        前往總統府之程序為何、何以A02該次係帶A03前往領獎
        ；㈡己○○有無同意○○公司將系爭土地及房屋轉租給○○公
        司？轉租之情形為何？為何己○○同意出租給非家族中之
        人設立○○羽球會館等節，並主張如己○○證述A02有向己○
        ○稱○○羽球會館是為了丙○○所蓋，可證明被上訴人關係
        匪淺等語（本院二第195、211頁）。然查，無論○○○公
        司先前由非○○○公司人員領獎之原因為何，上開獎項之
        領獎場地公開，亦非屬兩人間有男女朋友關係之宣示場
        合，A03代表A02所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尚難認係
        屬逾越正常朋友關係而為不當交往之行為，已如前述。
        又己○○是否有同意○○公司轉租系爭建物及土地給○○公司
        以其同意原因、以及當時A02、己○○係如何談論及商議
        出租事宜等節，與被上訴人間有無逾越一般正常朋友關
        係而為不當交往行為，並無必然關聯。是上訴人聲請通
        知己○○到庭證述關於上開領獎、同意轉租之相關事項，
        均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㈢從而，依上訴人所提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證明於被上訴人於
    上訴人與A02111年7月17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前，有不法侵害
    上訴人之配偶權而情節重大之行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
    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
    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
    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61號
上  訴  人  A01  

訴訟代理人  林媗琪律師
            吳剛魁律師
複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上訴人    A02  

訴訟代理人  初泓陞律師
複代理人    李筱萱律師
被上訴人    A03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30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訴字第196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與被上訴人A02（下稱A02）於民國81年7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三名子女，均已成年。上訴人與A02結婚30餘載以來，原夫唱婦隨、家庭美滿，豈料A02稱其與兄姊間有財產糾紛，為爭取公司經營權，必須暫時與上訴人假離婚云云，哄騙上訴人於111年7月17日簽立離婚協議書，隔日再一同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上訴人並無與A02離婚之真意，已於111年11月16日另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之訴。實則A02於111年7月18日與上訴人為離婚登記前，早於106、107年起長達4、5年間，即與被上訴人A03（下稱A03）有逾越一般朋友之不正當交往情形，如於107年8月間，為A03購置實價登錄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560萬元、坐落臺南市○區○○路之高級豪宅（下稱系爭房屋），並花費數百萬元裝潢，購置價值250萬元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轎車（下稱系爭轎車）給A03作為代步之用、多次假藉出國考察之名一同出國旅遊、在家族企業所有土地上興建○○○○會館交由A03經營管理、讓A03代表○○建設有限公司接受副總統頒獎表揚、以兩人名字之末字取名「○○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帶A03出席朋友間之聚會等，長期共同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A03原為訴外人甲○○之配偶，亦因此而離婚。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起訴，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賠償上訴人精神慰撫金500萬元等語。
二、被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A02部分：A02與A03係於106年間因洽談土地租用而結識，議約、收受押金過程中，A03表示希望能降低租金且對不動產開發有所興趣，提出類似室內設計自行監工以減少設計師監工費的模式，雙方協商後決定由A03自行承擔規劃設計及發包、監工等責任，A02則將因此減少之營造成本作為租金折抵優惠。因興建期間A03對於工地現場及不動產開發事物均積極投入，就監督管理事項亦屬仔細，A02考量其設立之○○公司亦有人力需求，與A03討論後，遂聘請其擔任專案經理一職，二人雖因業務需要而有一同出外洽談工作相關事宜，惟僅為單純公務往來之共事關係，並無任何不當交往、逾越一般交友分際之舉措。上訴人因離婚後對A02仍有不滿，始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均為主觀臆測，無其他事證可佐。系爭房屋及轎車，皆為A03自行貸款購買，與A02無涉。甲○○為A03前配偶，陳述並非客觀中立，兩造子女、乙○○及戊○到庭所為之陳述，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有何逾越一般朋友交往之界限，其中對A02不利之陳述，亦多受上訴人之影響，與事實不符等語。
　㈡A03部分：A03原從事保險業，107年間因想拓展事業，遂向A02承租羽球館，並擔任工地主任一職，負責處理整合規畫、發包、監造，並於109年2月開始營業至今。A03擔任工地主任期間，得到A02的賞識，受僱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一職，A03在羽球館營業穩定成長前提下，同意兼任，並擔任「台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會員代表及「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會員。工作期間「台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及「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定期舉辦會員大會、建案參訪、教育訓練、社團、參訪旅遊等相關活動，與工作相關的活動在不影響照顧小孩的前提下，A03均會盡量參與增加見聞。系爭房屋頭期款為A03工作十餘年所存，目前仍有貸款1,000萬元以上，系爭轎車為○○羽球會館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所屬，每月係由○○公司在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之帳戶扣款繳納車貸，A03並未與A02一同出遊日本，就○○公司出資額100萬元，亦非A02為A03出資。甲○○與A03已於108年10月15日調解離婚，甲○○與上訴人對話內容，皆為甲○○個人臆測，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間有不正交往之關係等語。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如獲有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件不爭執事項：
　㈠上訴人與A02原為夫妻關係，81年7月26日結婚，婚後育有長子乙○○、次子丙○○、三子丁○○、長女戊○（均已成年）。上訴人與A02已於111年7月18日簽立離婚協議書（補字卷第41至43頁），並辦畢兩願離婚登記（補字卷第35頁）。上訴人因主張與A02之離婚為無效，提起確認婚姻關係存在訴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2年度婚字第155號判決原告（即上訴人）之訴駁回，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現由本院113年度家上字第65號案件審理中。
　㈡A03與甲○○原為夫妻關係，A03向臺南地院聲請與甲○○調解離婚，該院於108年10月15日以108年度司家調字第642號案件調解離婚成立在案（原審卷一第43至46頁）。
　㈢A03住處即系爭房屋，107年8月之實價登錄為1,560萬元（原審卷一第169至170頁、補字卷第67頁）。
　㈣A03於107年8月20日、9月5日，分別匯款101萬元、151萬元至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銀行○○分行內（原審卷一第171頁）。A03另有申請房屋貸款，由A03名下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自動扣繳（原審卷一第87頁、第171至174頁）。
　㈤系爭轎車之車主為○○公司（補字卷第61至63頁、原審卷一第81至83頁、第165至167頁），該車之貸款每月由○○公司彰化銀行○○分行帳戶中支付（原審卷一第82至83頁）。
　㈥○○公司於107年12月10日設立登記，代表人為A03，資本額100萬元（補字卷第73頁）。○○公司於107年10月31日設立登記，負責人為A02（補字卷第71頁）。○○公司前向A02及訴外人己○○（即A02胞兄）承租臺南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並於其上興建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公司於107年12月24日將系爭土地及興建中之系爭建物轉租與○○公司（原審卷一第47-58、59頁），○○公司之彰化銀行○○分行帳戶於107年12月26日以網路轉帳40萬元至○○公司帳戶以支付押租金40萬元（原審卷一第89頁），約定租金每月20萬元，並於契約約定○○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後，將地上物交由○○公司裝修（原審卷一第51頁）。
　㈦○○公司於107年11月7日加入「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2及A03（原審卷一第65頁、本院卷二第53頁）；○○公司另於108年1月9日加入「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3（原審卷一第69頁、本院卷二第47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與A02111年7月17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前，有不法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而情節重大之行為，應依民法第184第1項、第185條、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連帶賠償上訴人500萬元，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開情詞置辯。經查：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2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侵害其配偶權之事實，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應由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且情節重大之上訴人，負舉證之責。
　㈡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雖提出上訴人與A03前夫甲○○Facebook Messenger（下稱Messenger）對話紀錄（補字卷第45至59頁、原審卷一第293至491頁）、系爭轎車照片（補字卷第61至63頁）、A03代表○○建設公司接受賴清德副總統之頒發獎項照片（補字卷第63頁）、系爭房屋交易資料（補字卷第67頁）、○○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公司及○○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補字卷第69至73頁）、111年8月22日及111年8月23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75至93頁）、111年8月30日A02與A03於○○羽球會館外照片（補字卷第95頁）、111年8月29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111年8月29日上訴人、A02及其二人所生子女共六人間群組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97至161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通知、A02所有之車輛停放於臺南市○○區○○○街000號貨櫃屋空地照片（原審卷一第119至121頁)、訴外人林信仲Facebook發文、上訴人與A02手機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225至291頁、原審卷二第15至21頁)、上訴人與甲○○Messenger對話紀錄(原審卷一第293頁至原審卷二第13頁）、A02LINE記事本照片（本院卷一第267至271頁）、A02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一第273頁）、女性素描畫（置於資料袋內）等件，並舉證人甲○○、乙○○、戊○之證述為證。惟查：
　　⒈上訴人提出與甲○○間之對話紀錄，雖顯示甲○○有向上訴人表示「他們大約4-5年了，我還沒離婚之前就開始了，他們逼我離婚的」、「我認為因為你老公的介入，我們離婚了」、「我前妻住那」、「你老公常常會去，你自己可以注意一下」、「他們在我還沒離婚的時候，還兩個人去義大利，說是工會」、「你覺得他們倆個人在義大利可以做什麼」、「跟我說去看展覽」、「用工會掩飾他們的行為」、「像，他們有一起去日本」、「我前妻和你老公去日本，不同日期出發，但在日本一起」等語（補字卷第45至49頁、第55至59頁），甲○○於原審亦證稱：上面是我與上訴人的對話等語（原審卷一第184頁）。惟查：
　　　⑴關於A02如何介入甲○○與A03之婚姻、如何逼甲○○與A03離婚，證人甲○○證稱：「一開始是A03打羽毛球認識A02，之後他們常常一起聯繫出去聽音樂會，一起出去吃飯、出國等等，我覺得他們的關係過於密切，我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他們有身體上的行為發生，但因為種種的事情，他們常常一起外出，所以我會懷疑A03是跟A02在一起。」、「他們一起出國兩次，第一次是去義大利參展，日本的部分，當時A03是跟我說她是跟女同事一起去，後期經過朋友的了解，知道他們三個人是住在同一個飯店，同一間房間裡面。」、「因為當時是基於相信A03的話，但後面事情一直陸續的發生，當時我有定位A03的手機，發現她常常出現在一畝田餐廳，餐廳旁邊有一個是A02的貨櫃屋，A03跟我說她都是去一畝田吃飯，事實上，就我的了解，他們都是去到貨櫃屋裡面，他們在旁邊的貨櫃屋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因為A03常常一天有一半時間幾乎都在那邊，A03跟我說她是在那邊跟A02聊羽毛球館的事情。」、「 (問：證人後來就與A03離婚，是否與A03跟A02在一起有關？）我個人感覺就是因為他們兩個導致我們離婚。」、「（問：證人的意思是他們二人有超越一般友誼的行為而導致證人與A03離婚？）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超乎一般友誼行為，但他們常常在一起，講電話、聽演奏會，讓我覺得A03常常在外出，跟A02在一起，這樣是不對的，導致我心情不好，後來收到律師信A03要訴請離婚，有經過一次調解，第二次調解就離婚了。」、「（問：A03或A02是否有跟證人說他們有牽手、擁抱等身體接觸的行為？）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但我有朋友有看到A02跟A03在歷史博物館旁邊牽手。」、「（問：除了證人朋友有看到他們牽手外，有無看到其他行為？）因為不是我看到的，我只能就我聽到的事實供你們參考，因為他們車的玻璃都貼的很黑，聽我朋友說他們在車內有一些觸摸大腿的行為。」、「這個不是在車外看到，這是朋友坐在車內後座看到的。」、「我朋友只跟我說他有看到A02跟A03在那邊摸大腿，其他的狀況是否停在路邊或什麼之類的，我不清楚。」等語（原審卷一第185至187頁、第193頁），則據證人甲○○上開證述可知，其並未親眼看見被上訴人間有何親密之接觸舉止或超越一般友誼之行為，其認為A03與A02常常一起外出、講電話、聽音樂就是不對，懷疑被上訴人在一起，心情不好，基於個人感覺而認為被上訴人導致其離婚，有關被上訴人間牽手或觸摸大腿等情事，亦僅係自朋友處聽聞，然關於詳細狀況其並不清楚。甲○○既然並未親自見聞被上訴人有何親密之接觸舉止，即難以其上開證述，而認被上訴人有何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⑵且由甲○○證稱：「（問：證人剛才稱：A03跟A02有常常出去吃飯、聽音樂會，證人是如何知悉？）A03有一次帶我去台邦飯店開的演奏會，A03有帶我跟A02一起去聽演奏會。」、「（問：除了證人親自參加的行程以外，證人認為他們一起出去的事情，證人又是如何知悉？）由A03告知，還有一些從朋友口中聽到。」、「（問：所以A03會跟證人說她跟A02出去的行程？）有沒有說全部，我不知道，可是她出去，都會跟我說她要跟A02一起出去討論事情或吃飯。」（原審卷一第192至193頁）、「（問：證人剛才說A03與A02一起對付證人，證人所稱的對付是A02有什麼行為？）A02沒有對我做出任何行為，只是A02常常跟A03通電話，兩個人講的有說有笑，講話講的很愉快，當時是我很憂鬱的狀況，當時我的思考行為是不好的。」、「（問：依證人剛才所稱，A03跟A02在通電話時，也會在證人面前講？）是的，可是她會再拿電話到旁邊講，講得很大聲，笑得很大聲，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談戀愛，這是我個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一第197頁）。如A03確與A02有逾越一般朋友之交往情形，理應會避免讓當時A03之配偶甲○○知悉，惟依甲○○上開證述，可知A03在與甲○○婚姻關係存續期間，除曾偕同甲○○與A02一同聽演奏會外，A03外出與A02討論事情或吃飯，會事先告知甲○○，且並不避諱在甲○○面前與A02以電話大聲談笑，參以甲○○證稱「我『覺得』他們的關係過於密切，我沒有實際的證據證明他們有身體上的行為，但因為種種的事情，他們常常一起外出，我會『懷疑』A03是跟A02在一起」、「我『個人感覺』就是因為他們兩個導致我們離婚」、「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超乎一般友誼行為」、「可是她會再拿電話到旁邊講，講得很大聲，笑得很大聲，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在談戀愛，這是我『個人的感覺』」等語（原審卷一第185、187、197頁），甲○○既證述其不知道被上訴人有無超乎一般友誼行為，卻稱基於其個人感覺，而認為被上訴人關係過於密切，懷疑被上訴人在一起，導致其與A03離婚等語，實無法排除甲○○僅係基於其個人感受，過度臆測而懷疑被上訴人間有不正當交往。是尚難以甲○○之上開證詞或其與上訴人間之對話紀錄，認定被上訴人間確有不正當交往之事實。
　　⒉上訴人雖以甲○○上開對話紀錄及證述，主張被上訴人時常一同出國，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其中一次前往義大利，A02係於107年9月21或22日出境，另一次前往日本，A02則係於108年3月21日出境等語。然查：
　　　⑴被上訴人固然曾於107年9月21日前往義大利，然被上訴人已陳明該次前往義大利，係為了參觀考察於107年9月24至28日義大利博洛尼亞國際陶瓷衛浴展覽會，且為團體旅遊行程，同行團員逾20人，並非被上訴人二人單獨前往等語，並提出該次團員於上開衛浴展覽會館前拍攝之團體照及衛浴展覽會之官方網站、宣傳照片等資料為證（本院卷二第93至95頁、本院卷二第123頁），參以甲○○於與上訴人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跟我說去看展覽」（補字卷第55頁），以及原審證稱被上訴人是去義大利參展等語（原審卷一第185頁），核與被上訴人所稱該次其等係前往義大利參觀展覽會等語相符，是被上訴人上開所述應屬可信。足見被上訴人雖均有於107年9月21日前往義大利，然該次係與其他多位團員一併參與參觀展覽會之團體行程，並非二人單獨前往，且自被上訴人提出之照片，亦無法看出其等有何逾越一般男女交往分際之親密舉動，尚難以此認定被上訴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⑵至上訴人雖依甲○○之證述，主張A02約自108年3月21日起出國二周，A03於該期間內亦前往日本，其二人有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並請求調取108年3月21日至同年4月4日止之兩周被上訴人之入出境紀錄。然依本院向內政部移民署調取上開期間被上訴人之入出境紀錄所示，A02於該期間入出境之期間為108年3月21日（出境）至108年3月31日（入境），A03於該期間內則無入出境紀錄，有內政部移民署以113年9月23日移署字第1130112744號函及檢附之A02入出國日期紀錄附卷可參（本院卷二第225至227頁），顯見被上訴人並無上訴人所主張於上開期間一起出遊日本之情。是甲○○於前揭對話紀錄中所稱：被上訴人於不同日期出發，但在日本一起，當時A03跟其說是跟女同事一起去，後期經過朋友了解，知道他們三人是住在同一個飯店，同一間房間裡面等語，即難認為真實。
　　⒊證人即上訴人與A02之長子乙○○雖於原審證稱：「（問：證人對於A02與A03有無逾越一般朋友關係的交往，證人是否清楚，請證人連續說明。）我認為他們已經逾越一般朋友還有所謂的助理僱傭關係的交往，他們兩人經常出國、出遊、工會參訪，還有去正式領獎的場合，未經公司許可，由A03代表○○及○○○建設領獎，我也會跟工會一同參訪，剛好A02與A03也有一起出遊，A02跟A03的女兒過度親密，2020年12月8日新竹參訪，A03的女兒坐在A02的腿上，在遊覽車上嘻嘻鬧鬧討零食，我就坐在A02旁邊，當初顧及A02的面子，沒有當面糾正他。包含下車參訪時，也抱著A03的女兒，也不顧其他人眼光。秘書長即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的秘書長也有提及為什麼不是帶上訴人，而是帶A03。A03是○○羽球會館的負責人，但是同時又是○○公司的助理，當初在蓋羽球館時，大家都認為是由A02親自管理，但沒想到是由A02及○○公司租給○○羽球會館，因為A03同時是助理身分，又是○○羽球會館的負責人，這種管理方式，把地租給A03，又請A03當助理，而不是由A02親自管理，在羽球館興建之前，就有預期會給我弟弟丙○○來經營，他本身是運動相關科系畢業的。」、「（問：證人是否有詢問A02，A03是擔任什麼工作，為何可以跟A02一起出國工作？）A02每次都會講說A03是只有助理的身分，A03是○○公司的助理，為什麼會常常帶助理出國、打羽球、參訪、領獎，包括公會的投票都是A03出席，我認為這樣說不過去，因為只有助理的話，不用常常聚在一起吃飯。」、「（問：證人是否與其他兄弟姊妹去找過A02，問A02與A03的關係？）有，有過幾次跟兄弟姊妹過去找A02談論，就這個問題，A02的回答都是助理，每次都迴避一些問題，像是為什麼助理幫A02洗貼身衣物，及換下來的衣服，我有問過A02，但每次A02都會迴避問題，不會直接回答。」等語（原審卷二第58至59頁、第62頁）。然依證人乙○○於原審之上開證述內容，其並無看見被上訴人間有何舉止親密、逾越一般朋友界限之身體互動，其所證稱A03幫A02洗貼身衣物等語，為A03所否認（本院卷一第231頁），乙○○亦未具體證述其如何得知A03有幫A02洗貼身衣物之舉，且依乙○○所述，A02對乙○○之質疑，亦未有何坦認其與A03間有親密關係之表示。至乙○○於另案即臺南地院112年度婚字第155號確認婚姻關係存在事件（下稱另案）中雖證稱：「因為很多人傳訊息關心兩造（即上訴人與A02）離婚的事情，認為爸爸在外面有小三，跟A03女士有不正常親密關係，我們就去查證，的確有很多共同參加活動一起出席場合，頒獎典禮、出遊、參訪還有出國。…」、「（問：111年8月23日《另案婚字卷第233頁》兩造對話紀錄內容可否說明意義）那時候就收到很多親友關心，及被告（即A02）與A03的照片…。」等語（另案婚字卷第362、364頁）。然依乙○○之證述，上訴人與A02離婚登記後，雖有許多人傳訊息關心，並告知被上訴人有不正常親密關係，然其所稱親友係對上訴人或乙○○如何陳述、所稱「不正常親密關係」所指為何、親友如何得知等節，均尚屬有疑，且依甲○○與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及甲○○於原審之證述，尚難認被上訴人有不正交往關係，已如前述，另依上訴人於本件提出之其餘證據資料，亦難認被上訴人間有逾越一般異性朋友之正常社交往來範疇（詳後述），是乙○○所為上開證述，亦難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⒋證人即上訴人與A02之女戊○雖於本院證稱：「（問：A03與你父親A02為何關係？）他們是親密關係。」、「（問：你所謂的親密關係是否曾經親眼目睹？如有，請陳述當時情形。）是曾經目睹，有多次超過正常朋友應該有的距離，有進行肢體上較為親密的碰觸。」、「（問：你印象中最早一次看到的時間點、地點及情形為何？）在中秋烤肉的時候即10月1日，同時是我二哥生日那天，在○○羽球會館前面，看到被上訴人二人從球館走出，牽著手。」、「（問：是哪一年的中秋？）109年或110年。」、「我看到這件事情後，我就過去和爸爸A02聊天。 」、「當時沒有細想，就只是覺得這個動作有點太過親密。」、「（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動作嗎？）在現場爸爸有幫A03照顧她的女兒。」、「（問：除了109或110年10月1日那件事情外，你剛剛說多次，還有其他次，你有沒有印象？）就是上面中秋烤肉這次的隔年8月30日，那天被上訴人二人應該還在居家隔離，卻在球館前看到二人同進同出。」、「（問：你所謂的同進同出是指他們有親密的舉動嗎？請敘述被上訴人二人間的動作。）被上訴人二人當時在我的面前並排走，要走進去球館裡面，但是因為我當時知道他們的隔離期間還沒有結束，所以就上前去詢問他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爸爸他非常緊張，甚至是有點生氣的在維護A03，不讓我正面詢問她的身分。因為我看到他們並排走，並不是一般的走，而是勾肩搭背的走。」、「（問：你有無跟A02詢問過他與A03是何關係？） 有詢問過。」、「最早在8月30日球館遇到他們的時候就有詢問過了，因為被上訴人二人的距離非常近，近到我疑惑他們的關係。」、「（問：在你詢問後，A02有什麼反應嗎？）生氣、緊張、不耐煩，不想要我更多的去詢問」、「（提示補字卷第95頁，此照片是否就是你方才稱父親隔離期間在羽球會館出現之照片？）是。」（本院卷二第8至12頁）。然查，依上訴人所述，補字卷第95頁照片係拍攝於111年8月30日（補字卷第28頁），是戊○證述被上訴人在其面前並排走、要進去球館裡之日，已係上訴人與A02為離婚登記之日後，且觀該照片中之被上訴人二人距離非近，並無戊○所證述勾肩搭背等親密行為。又依戊○之證述，其上開所稱在○○羽球會館中秋烤肉，看到被上訴人牽手走出○○羽球會館之日，有其本人、二哥丙○○、被上訴人、羽球會館員工及家屬及不熟的親戚們在場，當天是二哥丙○○問其是否要去烤肉吃東西，其大哥乙○○就開車載其過去，乙○○有在現場待一陣子，烤肉當天現場大約有30個人以上（本院卷二第12、16頁），另觀補字卷第95頁照片所示，戊○證稱拍攝於其在111年8月30日看見被上訴人勾肩搭背要走入○○羽球會館之地點，是位在○○羽球會館前停車場，且依證人乙○○證述，戊○之二哥丙○○係在○○羽球會館任職，擔任教練，與A03在同一工作場所一起工作（原審卷二第69頁）。如被上訴人間確有超越一般異性之分際之不正交往關係，衡情其等理應會避免在多人均可目擊之公開場合有何親暱舉止，以免二人不正當交往關係為他人所知悉，豈有在A02之子丙○○工作之○○羽球會館前之公開場所、甚至在多名親友或不特定人均得見聞之情況下，執意堂而皇之進行如牽手、勾肩搭背等親密舉動之理。參以戊○證稱於其所證述中秋烤肉當日載其前往、且有在現場待一陣子的大哥乙○○，於原審作證時也從未提及其曾於上開烤肉聚會目睹被上訴人牽手自○○羽球會館走出、或曾經自戊○聽聞此事，上訴人於戊○作證前，亦從未提及被上訴人於上開時間、地點有前述牽手、勾肩搭背等行為，則戊○所為上開證述是否屬實，實屬有疑，無法據此即認被上訴人確有不正交往之行為。
　　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主張被上訴人有侵害其配偶權之照片，其中一張即係前述戊○證述於111年8月30日拍攝之照片，該照片中A03正在開啟車門，而A02站在○○羽球會館旁，兩人距離尚遠（補字卷第95頁），其餘照片如有拍攝到被上訴人者，則均係被上訴人在公共場合與多人同時入鏡之畫面（原審卷一第227至233頁、第247至257頁、第263至279頁、第283至291頁），至多僅能證明被上訴人有一同參與親友間之聚會活動，尚無法自照片中看出被上訴人間有逾越一般友人之親密互動，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活動結束後偷情幽會云云，並未見上訴人舉證證明。且A03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前向A02擔任負責人之○○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不爭執事項㈥），A03並擔任○○公司之專案經理，投保於○○公司，有被上訴人提出台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110年會員資料表、勞保投保資料為證（原審卷一第65頁、本院卷二第97頁），A03既與A02有上開業務關係，且受僱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則被上訴人間有較為頻繁之互動往來，亦難認顯非合理，尚難僅以上訴人所提出上開照片，即認其二人間有逾越一般朋友或業務關係之交往。又上訴人雖主張被上訴人共同參加109年12月17日第七屆台南建築經營協會會員大會（下稱系爭大會），於公開場合親密互動、出雙入對，逾越正常男女關係肢體接觸攝影拍照，侵害上訴人配偶權等情。惟查，○○公司於108年1月9日加入「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迄今，會員代表為A03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㈦），A03既為○○公司參加台南市建築經營協會之會員代表，A02則為○○公司負責人，則其等一同出席系爭大會，尚難認有何顯非合理之處。而觀諸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於該日拍攝之2張照片，係被上訴人坐於一台復古造型機車上，其中A02跨坐於前座，身體前彎，將雙手交叉放於機車車頭把手上，A03則側身坐於後座，以左手抓著自己的右手，或將右手肘放在A02背上（原審卷一第109至110頁），照片中兩人尚非呈現如摟抱、牽手等親暱舉止，參以被上訴人會拍攝該照片，係因當日系爭大會之活動中，包含「攝影活動」一項，其服裝建議為紳士復古風，有被上訴人提出系爭大會流程表可參（原審卷一第175至176頁），足見該照片係被上訴人為配合系爭大會所安排攝影活動，公開接受拍攝之照片，尚難認拍攝該等照片之行為，即為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至上訴人雖提出女性素描3張（本院卷一第269頁、其中兩張為素描裸體畫，置於本院卷二第215頁資料袋內），並主張係A02於108年與A03共遊日本後，一併放於家中抽屜云云，然上開畫作係屬黑白素描作品，畫作中之女性無法看出是否確為A03，其中更有僅繪製背面而無正面者，況A02並無於上訴人所指時間與A03共遊日本，已如前述，故此部分亦無法作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
　　⒍上訴人所提出之111年8月22日及111年8月23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75至93頁）、111年8月29日上訴人與A02間LINE對話紀錄、111年8月29日上訴人、A02及其二人所生子女共六人間群組LINE對話紀錄（補字卷第97至161頁），對話過程中上訴人雖有質疑與A02間之離婚是離婚，A02有小三等語，然A02並未有表示其與A03間有不正交往關係之語。A02於對話過程雖有表示「我以前外遇過啊」、「我生了四個小孩還外遇我罪該萬死」等語，然依上訴人於該段對話中表示「還讓女方要帶雙胞胎兒子自殺」、「是我擋下的」、「女方還懷孕墮胎」等語，足認A02上開所述，係針對其先前曾經外遇過之事（即上訴人所述於90年間外遇之事，本院卷二第261頁），對上訴人表達其所為實不應該之意思，而非指與A03間有外遇之行為，是尚難以上開LINE對話紀錄內容，認定A02已自承其與A03間有外遇而共同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⒎上訴人主張A03代表A02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等情，固據上訴人提出該照片為證（補字卷第65頁），且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乙○○於原審亦證稱：「我們家族的建設公司都會參加一個國家建築金獎的獎項，每年大概12月份會有領獎，前幾年都是己○○參加領獎，A02自己也有參加，後來是我表姐，還有我，都是全家福或台江建設的員工去領獎，突然後面的領獎，不要讓我去領，A02說要自己去，但事後看到照片，怎麼會有一個陌生人（指A03）去幫我們領獎」、「A03不是○○○、○○的員工，A03去領獎，對公司及我們家族的所有家人都會造成傷害」等語（原審卷二第64頁）。然查，A03就此陳明：該照片拍攝日期為111年1月19日，其當時任職於○○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因○○○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己○○，下稱○○○公司）、○○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A02，下稱○○公司）同時得獎，○○公司當時負責人A02因考量總統府頒獎流程安排縝密，無法同時領獎及拍團體照，遂由A02領○○○公司建設獎項，請A03代領○○公司建設獎項，並告知全家福、○○公司多次由主辦單位請現場工作人員代領等語（本院卷一第230至231頁、第183頁），並提出先前○○○公司由非○○○公司之人員代為領獎之照片為證（本院卷一第289頁）。參以乙○○證稱：「（A03問：我在網路上找到該照片，請問照片裡的領獎的人是全家福建設的人員？）不是，因為我們在領獎會同時領好幾個獎項，在頒獎現場會很快，我領完獎下來又要上去，時間會來不及，有請現場大會的助手來協助我們領獎。」等語（原審卷二第73頁），足認被上訴人辯稱，先前○○○公司也曾委由非○○○公司之人員受獎等情，堪信為真。況上開獎項之領獎場地公開，亦非屬兩人間有男女朋友關係之宣示場合，A03既受僱於A02所經營○○公司，擔任專案經理，則其依A02之指示，代表A02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尚難認係屬逾越正常業務關係而為不當交往之行為。
　　⒏上訴人雖又主張，A02大興土木興建○○羽球會館，並由A03擔任工地主任，然依營造業法第31、32條規定，工地主任有其專業證照及法定義務，A03先前工作為保險業務，並無擔任工地主任之專長及資格，何以得成為工地主任，並於擔任工地主任期間得到A02賞識成為○○公司專案經理等語。然查，A02就此陳稱：A03於租約議約過程中，A03表示希望能降低租金，且對不動產開發有所興趣，提出類似室內設計自行監工以減少設計師監工費的模式，經雙方協商後，決定由A03需自行規劃設計，並監督管理營造發包監工事宜，A02因此減少之營造成本則作為租金優惠等語（本院卷一第110頁）。衡諸A03擔任負責人之○○公司於107年12月24日，與由A02擔任負責人之○○公司簽訂不動產租賃契約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作為羽球館使用，該租賃契約並經公證，有不動產租賃契約公證書、不動產租賃契約書、轉租同意書附卷可參（原審卷一第47至6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㈥），○○公司既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作為羽球館使用，則由時任負責人之A03負責規劃設計，並監督管理營造發包及監工事宜，尚難認有何不合理之處，無法以A03未取得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之工地主任執業證，即認被上訴人間有逾越一般社交分際之不正交往情形。又縱A03曾為○○羽球會館之負責人，並為○○公司之專案經理，○○公司有向○○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及建物，並由A03擔任工地主任，另上訴人與A02於107年7月17日簽立離婚協議書，於107年7月18日辦理離婚登記，其後○○公司負責人復有變更登記為A02（本院卷二第79頁），然上開過程、事實之存在，與被上訴人間有無不正交往關係，並無必然關聯，無法以此等過程或事實之存在，遽認被上訴人有上訴人所指逾越一般異性交往分際而侵害上訴人配偶權之行為。
　　⒐上訴人雖再主張，A02有為A03購置系爭房屋，並購買系爭轎車供A03作為出入代步之用，及贈送高級服飾、皮包與A03等語。惟上訴人提出之系爭房屋交易資料（補字卷第67頁），僅足認系爭房屋之實價登錄金額為1,560萬元，尚難看出該金額為A02所支付，且依A03所提出系爭房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示，系爭房屋之買方為A03，無法認定是由A02為A03出資購買。而系爭轎車之車主為○○公司，該車之貸款每月由○○公司彰化銀行○○分行帳戶中支付，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㈤），亦難認係由A02出資購買而供A03代步之用。此外，依上訴人所舉證據資料，也無法認定A02有為A03購買高級服飾、皮包、或A02有為系爭房屋花費數百萬元裝潢等情，且A03除擔任○○公司之專案經理外，尚任職於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並非無資力之人，上訴人主張A03無力購買系爭房屋云云，尚難憑採，亦難據此認定被上訴人間有何不正當之交往。至上訴人雖主張A02依循先前其母康金「○」、父○○「○」所設立之「○○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於107年10月31日以其與A03兩人名字之末字，即「○」與「○」字，取名○○公司，公司所在地為與A03擔任負責人之○○公司地址相同，○○公司係由A02為A03出資100萬元作為資本額，可見被上訴人早有預謀準備將來共同經營事業等語。然查，A02設立登記之○○公司中「○」發音同「○」而非「○」，是「○○」之發音應同「俊宏」即A02之名。又依上訴人所提資料，無法認定○○公司出資額100萬元係由A02為A03出資，且縱然○○羽球會館裝修需支出高額費用，亦無法認定係A02為A03所支付，更難認被上訴人有何逾越男女交往分際或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⒑至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向德冠汽車有限公司北高雄展示中心暨服務廠函詢系爭轎車係何人支付價金（原審卷一第144頁）；向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函詢系爭房屋係何人支付價金及金額（原審卷一第114頁）；於本院聲請向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調取被上訴人所有之彰化銀行帳戶於107年至111年間之銀行往來明細（本院卷一第217至219頁），並聲請通知己○○到庭作證。惟查：
　　　⑴按聲明證據，應表明應證事實。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法院應為調查。但就其聲明之證據中認為不必要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5條第1項、第286條定有明文。我國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當事人對其事實主張有具體化及舉證之義務，倘偌當事人未具體化其聲明證據之應證事實，將使法院對於證據重要性及關連性審查之判斷陷於困難。是以，如當事人證據調查之聲請，係欲利用法院之證據調查以導出或摸索出其對於訴訟主張之必要事實，或明知不實仍為該事實之主張或恣意性主張事實，或者是與相關事實之主張不具有關連性者，為國內學理所稱之摸索證明。基於辯論主義、真實義務及權利濫用之禁止，原則應禁止摸索證明，例外始於職權探知主義之程序容許摸索證明，以及就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基於誠信原則就事案之解明負有一定協力義務之情形容許之，惟舉證人仍不得違背誠信原則而濫用其證據蒐集權。
　　　⑵上訴人雖主張購買系爭房屋、轎車、裝潢系爭房屋、出資○○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建物及支付押金、裝修○○羽球會館、購買專業運動器材、經營○○羽球會館每月支付人事費用等，需支出龐大金額，以A03之資力不足以支應，請求調取上開資料，以證明該等資金來源應為A02所供應等語。然查，本件A03並非無資力之人，已如前述。上訴人雖舉其與甲○○間之對話紀錄，主張A02有提供資金給A03云云。惟依上訴人所舉與甲○○間對話紀錄，於上訴人詢問為何A03有那麼多現金可以教育孩子等情、如果以後因為付不出房貸房子會被法拍時，甲○○雖曾向上訴人稱「你老公給現金」、「因為他都給現金」、「我有收到之前的消息，那邊的裝潢是A02給的」、「現金」等語（原審卷一第329、471、473頁），然上訴人再詢問「給多少現金」時，甲○○係答「你要問你老公」、「我知道的不多」等語（原審卷一第331頁），足見甲○○對於A02究竟是否有給A03現金乙事，並非清楚知悉，無法以上開對話紀錄認定A02有贈與金錢給A03。況甲○○係稱A02是給「現金」，亦無法以調取被上訴人107年至111年間之銀行往來明細之方式，證明甲○○所述為真實。上訴人僅以購買系爭房屋、轎車、裝潢系爭房屋、出資○○公司、承租系爭土地、建物及支付押金、裝修○○羽球會館、購買專業運動器材、經營○○羽球會館每月支付人事費用等需支出龐大金額，即主張該等資金來源應為A02所供應，卻未就A02曾於何時、因何目的、以何方式提供A03多少金額等節具體陳明，即聲請調取被上訴人107年起至111年間止之銀行帳號往來明細，足見上訴人是在未充分知悉、掌握主張事實之情形下，即率而請求法院調閱被上訴人之個人隱私資料，顯係藉由證據調查之聲請，企圖從證據調查中獲得新事實或新證據，自屬摸索證明，難謂無侵害被上訴人之隱私權，且該調查結果，亦不足逕以推認被上訴人即有上訴人所主張逾越一般朋友交往之行為，是其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不應准許。
　　　⑶上訴人另聲請通知己○○到庭作證，以證明㈠○○0公司領獎事宜多由己○○主導，何以曾有大會人員代為領獎、報名前往總統府之程序為何、何以A02該次係帶A03前往領獎；㈡己○○有無同意○○公司將系爭土地及房屋轉租給○○公司？轉租之情形為何？為何己○○同意出租給非家族中之人設立○○羽球會館等節，並主張如己○○證述A02有向己○○稱○○羽球會館是為了丙○○所蓋，可證明被上訴人關係匪淺等語（本院二第195、211頁）。然查，無論○○○公司先前由非○○○公司人員領獎之原因為何，上開獎項之領獎場地公開，亦非屬兩人間有男女朋友關係之宣示場合，A03代表A02所經營之家族企業上台領獎，尚難認係屬逾越正常朋友關係而為不當交往之行為，已如前述。又己○○是否有同意○○公司轉租系爭建物及土地給○○公司以其同意原因、以及當時A02、己○○係如何談論及商議出租事宜等節，與被上訴人間有無逾越一般正常朋友關係而為不當交往行為，並無必然關聯。是上訴人聲請通知己○○到庭證述關於上開領獎、同意轉租之相關事項，均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㈢從而，依上訴人所提之證據資料，均無從證明於被上訴人於上訴人與A02111年7月17日簽署離婚協議書前，有不法侵害上訴人之配偶權而情節重大之行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5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